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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

字第 5碎 號判決 ,所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碎款規定等 ,有違憲疑義 ,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碎款規定 :「 有關病歷 、

醫療 、基因⋯⋯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 、處理

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比限 :⋯ ⋯四 、公務機

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之 目的 ,為統計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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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

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比

例原則尚屬無違 ,不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

之意旨。

二 、由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欠缺個人

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 ,

而有違憲之虞 ,相 關機關應 自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 3年內 ,制

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建立相關法制 ,以 完足憲法第 22條對

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

三 、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得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資料

庫儲存 、處理 、對外傳輸及對外提供利用之主體 、目的 、要

件 、範圍及方式暨相關組織上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等重

要事項 ,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少 條 、第 80條及其他相關法

律 中 ,均 欠缺明確規定 ,於比範圍內 ,不符憲法第 23條法

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

之意旨。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 3年內 ,修正全民

健康保險法或其他相關法律 ,或制定專法明定之 。

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之提供公務

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於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 ,由相關法制整

體觀察 ,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於此範圍

內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相關機

關應 自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 3年 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明 定

請求停止及例外不許停止之主體、事由、程序 、效果等事項。

逾期未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者 ,當事人得請求停止上開目的

外和1用  。

五 、其餘聲請部分 ,不 受理 。

2



理 由

壹 、原因案件背景事實及聲請意旨等 【1】

一 、原因案件背景事實 【2】

我國自中華民國 拼 年起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全體國民

合於法定加保要件者 ,均 一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對象接受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照護服務 ,並由醫事服務機構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下稱健保法)第 80條規定 ,向保險人即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提供相關資料 (含保險

對象之相關病歷與藥歷資料、處方箋、診療紀錄等),以 申報醫療

費用。因之 ,健保署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 (下稱健保業務 ),

多年來已蒐集累積數量與種類均極其可觀之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下稱健保資料 ),其 中包含個人健康保險資料(下稱個人健保資

*+)。 【3】

健保署所蒐集之健保資料內容包括 :健保醫療服務申報類總

表 、明細 、醫令檔案 ;健保承保類檔案 ;健保卡上傳類檔案 ;檢

驗檢查上傳類檔案 (包含醫學影像資料);VPN(虛擬私人網路 )

上傳類檔案 ;特約醫事機構類檔案 ;健保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類

檔案等 。健保署前曾將健保資料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下稱國衛院)建置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 ,並 自 8少 年起對

外提供使用 ,比一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委託建置利用關係 ,

已於 l05年 6月 28日 終止且不再由國衛院對外提供 ,國衛院並

已將原始資料及光碟資料檔等交予健保署。健保署現設有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中心 ,依其自訂之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中心作業要點、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

訊整合應用服務申請案件審核作業原則等規定 ,對外提供前開健

保資料 ,該對外提供之健保資料均已透過加密演算法以假名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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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政府機關因公務需求或學術研究及其他專業機構因研究需求

而需使用該中心之資料者 ,得檢具相關文件 (包含倫理審查委員

會證明),向健保署提出申請 ,由健保署審查 ;如健保署無法辨識

或產生疑義之中請案 ,則 由外部專家辦理複審 ;如有申請醫學影

像 ,則 另由全民健康保險影像資料應用審議會審議 。【碎】

此外 ,健保署並將健保資料中之健保醫療服務申報類總表 、

明細 、醫令檔案以及健保承保類檔案 ,以 金鑰加密後 ,提供子衛

生福利部 (下稱衛福部)所建置之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前稱

為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 )。 該中心除健保資料外 ,尚 包含其

他衛生福利資料 (包括出生通報檔、死亡通報檔、身心障礙者檔、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等),自 l00年 開始對外提供使用 。依其 妙 年

5月 12日 訂定發布之行政院衛生署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

使用資料作業要點第 b點 ,請求提供資料供使用者 ,應檢具文件

向該署統計室申請 。該中心更名為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後 ,則

設置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會 ,並訂有衛福部衛

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 、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申請案件審核作

業原則等。該中心所蒐集之一級資料 (具編號欄位且經處理使其

無從識別特定個人之資料 ),僅有政府部門、學研單位或取得當事

人書面同意使用衛生福利資料之衛生福利相關產業得申請使用 ,

申請時應檢附之文件包含倫理審查委員會證明 ;申 請案由衛福部

就程序進行初審後 ,再由外部專家就內容進行複審 。【5】

聲請人認健保署將健保資料交由國衛院建置全民健康保險

研究資料庫對外提供使用 ,以 及將健保資料傳輸予衛福部衛生福

利資料科學中心對外提供使用 ,係將健保資料中所包含之受憲法

隱私權保障之個人健保資料用於健保業務以外之目的 ,為原始蒐

集目的外之使用 ,有 違法之情事 ,於 l01年 5月 至 6月 問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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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證信函向健保署表示 ,拒絕健保署將聲請人之個人健保資料

釋出給第三人 ,用 於健保相關業務以外之目的 。健保署於同年 6

月至 7月 問函復聲請人 ,拒絕其主張 ,其理由略以 :健保署辦理

健保業務 ,而擁有全國民人甲人之納保及就醫資料 ,為促進健保相關

研究 ,以提升醫療衛生發展 ,對外提供資料時 ,均依行為時即胼

年制定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且其資料之提

供 ,已有嚴格之資料管理措施 ,足資保障研究資料之合理使用等

語 。聲請人不服 ,提起訴願 ,遭駁回 。【°】

聲請人遂以健保署為被告 ,向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訴 ,請求

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並命健保署准子聲請人所請 ,停止將聲

請人之個人健保資料 ,提供予國衛院之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

及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作學術或商業利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 l02年度訴字第 36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 ,聲請人上訴後經

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600號判決廢棄原判決 ,發回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更審 ;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成 l03年度訴更一字

第 120號判決仍駁回聲請人之訴 ,聲請人上訴後 ,未經最高行政

法院 l06年度判字第 5碎 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以無理由

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7】

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

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碎款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於 10b年 12

月 5日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下稱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

第2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請求宣告法規範違憲 。【8】

二 、聲請意旨 【θ】

聲請人主張略謂 :l、 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及第

5款 、第 15條第 1款 、第 16條但書第 5款 ,及有重要關聯性之

同法第 ll條第 3項但書 、健保法第 7少 條與第 80條 ,允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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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依公務機關之組織法 ,即可強制蒐集 、處理或利用人民之一般

或私密敏感性個人資料 (下稱個資),或大規模強制蒐集、處理或

利用個資 ,或於原始蒐集目的外強制留存個資 ,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 ;2、 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 、第碎款及第 5款 ,第

15條 第 1款 、第 16條但書第2款 、第 5款 ,未區別大規模 、建

立資料庫與小規模 、個別性之個資蒐集 、處理或原始蒐集目的外

之利用行為 ,分別訂定不同之合法要件 ,與比例原則不符 ,侵害

資訊隱私權 ;3、 個資法第b條第 1項但書第碎款 、第 16條但書

第 5款 ,及有重要關聯性之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7條 ,允許公務

機關未經個資當事人同意 ,即 一律得對仍具有間接識別可能性之

個資 ,為 強制蒐集 、處理或進行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 ,違反比例

原則 ,侵 害資訊隱私權 ;碎 、具重要關聯性之個資法第 ll條第 2

項、第 3項及第碎項 ,因 立法規範不足導致國家於正確性有爭議、

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違反個資法以外之情形 ,均得恣意禁

止當事人對其個資進行事後控制之權能 ,侵害資訊隱私權 ;5、 司

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應予補充等語 。【l0】

三 、本件主要爭議 【l1】

聲請人於原因案件訴訟中 ,並未對健保署因辦理健保業務 ,

而蒐集 、處理 、自行利用個人健保資料之合法性有所爭執 。其主

要爭執係針對健保署將健保資料含個人健保資料 ,交子國衛院建

置資料庫 (現 已停止 ,而 由健保署設置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

整合應用服務中心),以及交子衛福部之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設置資料庫 ,並對外提供學術研究此一超越原始蒐集健保資料目

的 (辦理健保業務 )之行為 。【12】

貳 、受理依據 、審查範圍及審理程序 【13】

一 、受理依據 【l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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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理部分及審查範圍 【15】

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 ,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

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始得為之 ,

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 第2款定有明文 。又依司法院大法官第研8

次會議決議 ,當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司法院解釋 ,發

生疑義 ,聲請解釋時 ,仍依大審法有關規定視個案情形審查決定

之 。【lω

查聲請意旨所主張之個資法第 b條第 1頂但書第碎款規定 :

「有關病歷 、醫療 、基因⋯⋯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

集 、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比限 :⋯ ⋯四 、公

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

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下稱系爭規定一)為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 ,且聲請人就比部分之聲請符合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之要件 ,經 司法院大法官於 ll0年間決議受理 。【17】

至聲請人主張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碎款其餘規定違

憲部分 ,本庭認為本件判決應僅以該款規定中與本件原因案件主

要相關部分 (即 系爭規定一)為審查核心範圍。是個資法第6條

第 1項但書第碎款所規範之個資原包括病歷 、醫療 、基因、性生

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 ,且其得蒐集 、處理 、利用之法定目的

包括基於醫療 、衛生或犯罪預防 ,但本件原因案件所爭議之個人

健保資料不包含性生活及犯罪前科資料 ,且其利用之目的也不及

於犯罪預防 ,故本件審查範圍就個資部分僅以病歷 、醫療 、基因

及健康檢查資料為限 ,而 目的部分僅以法定之醫療 、衛生目的相

居司者珺等ㄗ艮﹏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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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 ,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

外 ,亦 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 ,故其解釋範圍自

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 ,而 不以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者為限。如非將聲請解釋以外之其他規定納入審查 ,無

法整體評價聲請意旨者 ,自 應認該其他規定為相關聯且必要 ,而

得將其納為解釋客體 (司 法院釋字第 玝碎5號及第 737號解釋參

照 )。 查聲請人主張應以重要關聯性 ,將健保法第 7少 條及第 80條

規定納入審查範圍。健保法第 7少 條規定 :「 保險人為辦理本保險

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 ,得請求相關機關提供之 ;各該機關不得拒

絕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 ;相 關資料之保存 、利用等事項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為之 。」及第 80條規定 :「 主管機關為審議保險爭議事項或保險

人為辦理各項保險業務 ,得請保險對象、投保單位 、扣費義務人

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所需之帳冊 、簿據 、病歷 、診療紀錄 、

醫療費用成本等文件或有關資料 ,或對其訪查、查詢。保險對象、

投保單位 、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不得規避 、拒絕 、妨

礙或作虛偽之證明 、報告或陳述 。前項相關資料之範圍 、調閱程

序與訪查、查詢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下併稱

系爭規定二)雖然未經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1l任 系爭規定二為健

保法第9章 「相關資料及文件之蒐集 、查閱」之全部內容 ,用 以

規範保險人即健保署就健保資料及相關資料之蒐集、保存及利用

行為 ,是針對原始蒐集目的外 ,個 人健保資料之合理蒐集 、處理

及利用爭議言 ,系 爭規定二與系爭規定一具密切關聯 ,如 不將其

納入審查 ,尚難為整體適當評價 ,本庭爰將系爭規定二納入審查

範圍 。【l∫)】

另憲法訴訟法已於 ll1年 1月 猝日起施行 ,爰依該法第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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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由 本庭適用該法規定繼續審理 。【20】

(二 )不 受理部分 【21】

至聲請人主張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2款及第 5款 、第

ll條第2項至第碎項 、第 15條 第 1款 、第 1b條但書第 2款及個

資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違憲部分 ,前開規定均非確定終局判

決作成裁判之核心基礎 ;聲請人主張個資法第 16條但書第 5款

部分違憲部分 ,並未經確定終局判決直接適用 ,且與本件核心爭

議之高敏感特種個資無涉 ;聲請人主張補充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

解釋部分 ,除本件爭議與該解釋之爭議無直接關聯外 ,另 查該解

釋意旨及內容闡釋甚為明確 ,並無文字晦澀或論證不周之情形 ,

難謂有聲請補充解釋之正當理由 ,核 無補充解釋之必要 。是以上

部分之聲請 ,均不符大審法第 5條 第 1項 第2款規定之要件 ,均

應不受理 。【22】

二 、言詞辯論程序 【幻】

本庭於 ll1年 碎月 26日 上午 少時行言詞辯論 ,除通知聲請

人及關係機關健保署 、衛福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外 ,另 邀請監察

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專家學者到庭陳述 。聲請人及關係機關於言

詞辯論之陳述要旨如下 :【 2碎 】

(一 )聲請人略謂 :l、 依司法院釋字第 b03號解釋 ,大規模

之資料蒐用 ,應至少採中度審查標準 。本件涉及大規模資料之強

制蒐用 ,且健保資料有更為深遠之串連效應 ,故應採嚴格審查 。

2、 依司法院釋字第 6仍 號解釋 ,涉及資料庫或大規模蒐用資料

時 ,應有行為法之具體規定 。系爭規定一允許公務機關得以執行

法定職務為名 ,以 組織法為蒐用個資之依據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3、 依有權機關之解釋 ,透過代碼連結比對而得間接識別特定當

事人之情形 ,仍符合系爭規定一關於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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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無意摧毀健保資料庫之完整性 ,但依系爭規定一 ,為 學

術研究之 目的即一律得就尚有間接識別可能性之個資為目的外

利用 ,未區分不同公益重要性 ,與比例原則仍有未符。碎、系爭規

定一欠缺對於 目的外利用之審議程序 ,允許機關單方面認定是否

滿足目的外利用要件 ,不 符正當法律程序原則。5、 個資法未規範

包含退出權之一般性事後控制權能 ,係對事後控制權之過度限制

,違反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等語 。【25】

(二 )關係機關健保署略謂 :l、 系爭規定一已規定高敏感特

種個資須經去識別化始得為蒐用 ,無違比例原則。2、 就健保資料

之目的外利用 ,健保署已訂有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

服務中心作業要點 ,作為目的外利用及相關管理之依據 ;並訂有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申請案件審核作業原則 ,

就中請案是否符合公益 、隱私保障等為審查 ,已足資保護個人之

資訊隱私權 ,如若仍有不足之處 ,並願與時俱進持續改善等語 。

【26】

(三 )關係機關衛福部略謂 :1、 系爭規定一於健保資料供學

術研究時仍符合比例原則 :(l)健保資料之目的外利用 ,係為追

求重大公益 ;(2)系 爭規定一已有 「無從識別當事人┘之規定 ,

即採取匿名 、代碼 、隱藏部分資料等方式處理後 ,方提供給研究

者利用 ,或研究者直接取得個資 ,但發表時應確保揭露方式無從

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已符合最小侵害原則 ;(3)如 允許當事人請

求刪除健保資料或退出健保資料庫 ,恐造成取樣偏差 ,故系爭規

定一限制個人之刪除或退出權 ,尚 無明顯法益失衡之情形 。2、 個

資法之規範密度 ,縱 因時代演進而有不足 ,仍不應因認高敏威特

種個資在學術研究利用應另有法律明文規範 ,而逕認系爭規定一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必 、就健保資料之目的外利用 ,衛福部已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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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作為目的外利用及相關管理

之依據 ;並訂有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申請案件審核作業原則 ,就

申請案是否符合公益 、隱私保障等為審查 ,已足資保護個人之資

訊隱私權等語 。【27】

(四 )關係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略謂 :l、 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之原因案件涉及寸旨紋個資 ,其 蒐集目的在識別特定當事

人 ;而 本件健保資料並非用於識別特定當事人 ,故本件聲請與司

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有本質差異,無 適用或補充該解釋之必要。

2、 司法院釋字第 b03號解釋涉及戶籍法專法 ,而本件所涉之系

爭規定一為個資利用之一般性規範 ,就審查標準而言 ,自 不應採

取較該號解釋更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3、 系爭規定一原則禁止蒐

集 、處理 、利用高敏感特種個資 ,僅例外於符合主體 、公益及利

用目的與方式 ,且滿足必要性之嚴格控制之情形 ,始得為蒐用 ,

故系爭規定一無違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碎、就事後控制權部

分 ,個 資法第 3條第 5款 已賦予請求刪除權 、第 5條規範利用個

資之一般原則 、第 ll條課子蒐集利用個資者主動停止處理或利

用個資之義務 ,當 事人亦得依同條第 3項 、第碎項請求刪除 、停

止處理或利用個資 ,故個資法實已賦子事後控制權等語 。【28】

參 、形成判決主文第 1項 至第碎項之法律上意見 【步】

一 、據以審查之憲法權利 【30】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 ,1l隹 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

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 ,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

國家與他人侵擾及個資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

權利 ,而 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 。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資之資

訊隱私權而言 ,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資 、及在何種範圍

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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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個資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司 法院

釋字第 603號解釋參照 )。 【31】

進一步而言 ,資訊隱私權保障當事人原則上就其個資 ,於受

利用之前 ,有 同意利用與否之事前控制權 ,以及受利用中、後之

事後控制權 。除當事人就獲其同意或符合特定要件而允許未獲當

事人同意而經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個資 ,仍具事後控制權外 ,事

後控制權之內涵並應包括請求刪除、停止利用或限制利用個資之

權才ll 。【釳】

二 、系爭規定一及二構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33】

系爭規定一係就原則上禁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之高敏感特種

個資 ,例外容許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法定目

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必要 ,且擬蒐集 、處理或利用之資料經一定

程序處理後或揭露時 ,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前提下 ,得未經當

事人同意予以強制蒐集 、處理或利用之規定 。其屬對個人資訊隱

私權中當事人 (個 資主體)於事前以同意方式控制其個資權利之

r艮帝ll 。【3碎】

其次 ,個 資若經處理 ,依其資料型態與資料本質 ,客觀上仍

有還原而間接識別當事人之可能時 ,無論還原識別之方法難易 ,

若以特定方法還原而可間接識別該個人者 ,其仍屬個資。當事人

就比類資料之自主控制權 ,仍受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反之 ,

經處理之資料於客觀上無還原識別個人之可能時 ,即 已喪失個資

之本質 ,當事人就該資訊自不再受憲法第 22條個人資訊隱私權

之保障 。個資法第2條第 1款以 「得直接或問接識別該個人┘為

是否屬個資之標準 ,即在表彰上開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界

限之意旨。【35】

查個人健保資料包含系爭規定一之高敏感特種個資 ,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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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個體差異 ,於客觀上非無以極端方式還原而間接識別特定當事

人之可能性 ,比為科學上之事實 。因此 ,個 人健保資料無論為原

始型態或經處理 ,均必然仍屬 「得直接或間接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 ,當事人對於此類資料之自主控制權 ,受 憲法保障 。【36】

綜上所述 ,系 爭規定一容許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

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 ,而得於一定條件下強制蒐集 、

處理或利用個人健保資料 ,包括 自行蒐集 、處理與原始利用 ,以

及就他人蒐集 、處理 、提供之資料之延伸利用 ,均毋須有當事人

之同意 ;於此範圍內 ,當事人已大幅喪失對其個人健保資料之自

主控制權 ,是系爭規定一已構成對當事人受憲法第 22條保障之

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應 受法律明確性原則與比例原則之審查。又

系爭規定二明定健保署就健保資料之蒐集 、查閱 ,暨其保存 、利

用 ,應依個資法規定辦理 ,是 系爭規定二聯結系爭規定一後 ,亦

構成對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37】

三 、判決主文第 1段法律明確性原則部分 【38】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解釋之空

間或必要 。立法者制定法律時 ,自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

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如

其意義 ,自 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觀察非難以理解 ,

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 ,為 一般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 ,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 ,即 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 (司 法院釋字第碎32號 、第 7θθ號 、第 803號及第 80碎 號等解

釋參照 )。 【3炒】

系爭規定一中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醫療 、衛生目

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必要」均屬客觀上非難以理解之用語。

而系爭規定一以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為利用病歷 、醫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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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健康檢查等個人健保資料之條件 ,「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之文義 ,首可明確排除 「可直接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型態 ;

又與個資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之個資定義合併觀察 ,亦可排除

「完全匿名且無還原可能性 ,因 此不在個資法保護範圍內」之資

料型態。準此 ,系 爭規定一所採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文義 ,

尚非難以理解 ,且應已足使一般受規範者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

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 :系 爭規定一之意旨 ,係指基於醫療或衛生

法定目的 ,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必要而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健保

資料之際 ,應採取去識別化之措施 ,使資料不含可直接識別特定

當事人之資訊 ,但其資料仍屬可能間接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訊之

情形 。【碎0】

是系爭規定一容許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為醫療或衛生

之法定目的 ,於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必要時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

健保資料 ,並規定相關要件 ,其意義尚非難以理解 、受規範者所

不能預見 ,或無從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 ,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尚無違背 。【碎l】

四 、判決主文第 1項 比例原則部分 【碎2】

(一 )審 查標準 【碎3】

資訊隱私權之保障核心既在於保護個人對資料之 自主控制

權 ,則個資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即應以取得當事人同意為原則。

於未取得當事人同意 ,而允許基於其他事由強制蒐集 、處理及利

用個資之情形 ,本庭於審查時 ,應視所蒐用之個資屬性及其對隱

私之重要性 ,而採不同寬嚴之審查標準 ,以 定其是否合於比例原

則 。司法院釋字第b03號解釋就指紋個資之蒐集 ,因 指紋屬具備

高度人別辨識功能之個資 ,且居於開啟完整個人檔案鎖鑰之地

位 ,而採取中度審查 (其 目的應為重大公益 ,且手段應為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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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 ;司 法院釋字第 6仍 號解釋參

日召)° 【碎碎】

查系爭規定一所規範之個人健保資料 ,比等個資承載大量個

人資訊 ,藉由個人健保資料內所含之年齡 、就醫機構 ,可能描繪

個人生活區域 、行動軌跡 ,由 病歷 、醫療及健康檢查資料內所含

之傷病與醫療處遇史 ,諸如職業傷病 、家暴傷害或性犯罪傷害 、

罹病與投藥紀錄 、手術與診療影像紀錄 、家族高危險疾病因子 、

生育紀錄 、疫苗接種紀錄 ,亦可能描繪個人曾經歷之職業環境 、

社會生活事件 、家庭與經濟環境 、個人決策模式等極私密敏戚事

項 。亦即 ,個人健保資料乃屬得深入解讀並預測資料當事人人格

與身心狀況 ,進而模擬建構其人格圖像之重要個資 ,其具有私密

敏忒與潛在延伸影響資料當事人之社會 、經濟生活 (例如保險或

就業)之特質。比等個人健保資料女口受侵害 ,其所致生危害結果

之嚴重性 ,尤甚於指紋 。本庭爰認就系爭規定一是否合於比例原

則 ,應採較指紋個資蒐集更高之嚴格標準予以審查 。即其目的應

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益 ,其所採取手段應有助於 目的之達成 ,

且為最小侵害手段 ,所犧牲之私益與所追求之公益間應具相稱

性 ,始與比例原則相符(司 法院釋字第 6θ0號 、第 7少少號及第 812

號解釋參照 )。 【碎5】

(二 )目 的審查 【碎6】

個資法第 b條第 1項但書第碎款規定之立法目的係以 :基於

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 ,經常會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資法第6條

第 1項所定之個資 ;基於資料之合理利用 ,促進學術研究發展 ,

故應允許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等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

究之必要 ,得 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法第 b條第 1項所定之個資 ;

而公務機關依法執行職務時需蒐集敏感資料進行統計 ,亦 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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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 (立法院公報 ,第 少7卷第碎8期 ,院會紀錄 ,第 131頁 至

第 132頁 ;立法院公報 ,第 鈣 卷第 26期 ,院會紀錄 ,第 68頁

至第 6少 頁參照 )。 【碎7】

中言之 ,系 爭規定一已明定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目的限於醫

療與衛生 ,其立法目的係容許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得蒐集 、

處理及利用個人健保資料 ,以透過統計或學術研究方式 ,而 促成

法定目的即醫療 、衛生之發展 。按憲法第 157條規定 :「 國家為

增進民族健康 ,應 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 。┘憲法增

修條文第 l0條第 5頂規定 :「 國家應⋯⋯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

研究發展 。」第 8項規定 :「 國家應重視⋯⋯醫療保健等社會福

利工作⋯⋯ 。」即憲法已明示國家有促進衛生與醫療之責任 ,系

爭規定一寓有透過統計或學術研究累積科學知識技術等公共財 ,

諸如發現或確認辨識疾病有效治療方法 ,以提升醫療與公共衛生

之目的 ,是系爭規定一所稱基於醫療 、衛生之統計及學術研究目

的 ,基本上尚難即謂不符特別重要公益目的之標準 。惟實際操作

上應由一定之獨立監督機制 ,依 申請個案之相關情狀作嚴格之審

杏 。【碎8】

(三 )手段審查 【幼】

l、 手段有助於 目的之達成 【50】

系爭規定一所採取之手段 ,係 強制人民於公務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基於系爭規定一所定醫療或衛生目的 ,於統計或學術研究

有必要且符合一定條件下時 ,有 義務容忍其個人健保資料供統計

或學術研究利用。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之法

定目的 ,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利用個人健保資料 ,並非罕

見。例如公務機關為制定符合國情與科學事實之醫療照護 、社會

保險 、人口、傳染病防治政策 ,而 須統計或學術研究者 ;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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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機構為學術研究之必要 ,利 用已合法蒐集之病歷、醫療、

基因及健康檢查等個資 ,有助於降低蒐集研究樣本成本 、開展具

有可行性之學術研究主題 ,進而達於制定有效醫療與衛生政策 、

累積醫學知識技術之 目的者均屬之 。是系爭規定一採取強制人民

容忍其個人健保資料 ,供此類為特別重要公益之醫療 、衛生法定

目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而蒐用 ,其手段應有助於其目的之達成 。

【51】

2、 手段為最小侵害手段且符合相稱性 【52】

系爭規定一以「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揭露時無從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為利用個人健保資料之合法要件 ,亦 即為醫療 、衛生法

定目的 ,蒐 用個人健保資料 ,其提供者至遲於揭露時須為已經採

取去識別化措施處理 ,使該個資成為非可直接識別當事人之資

料 。【53】

系爭規定一課子採取去識別化措施之義務 ,使一般人採取當

時存在技術與合理成本 ,在不使用額外資訊時 ,不 能識別特定當

事人。雖個人健保資料於客觀上非無以極端方式還原而間接識別

特定當事人之可能性 ,惟 系爭規定一戶斤採之去識別化手段已足大

幅降低蒐用個人健保資料所生之個人資訊隱私權所生之侵害 。

【5碎】

而且系爭規定一除已明定目的限於醫療 、衛生 (排除其他 目

的),暨 蒐用主體以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為限 (排除其他人 )

外 ,並明定以統計或學術研究且必要為另一要件 ,亦 已排除非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者 ,暨非必要之統計及學術研究 ,是系爭規定一

應與個人資訊隱私權之最小蒐用原則尚屬相符 。【55】

或有主張將個人健保資料處理成為完全不具還原識別可能

性之匿名資料再子利用 ,同 樣能達成系爭規定一之法定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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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l任 完全不具還原識別可能性之匿名資料 ,已非受憲法第 22條

資訊隱私權保障之個資 ;而且匿名資料固非全然不具學術研究價

值 ,但 已喪失病歷 、醫療 、基因及健康檢查資料作為學術研究樣

本時可擇定變因交互比對 、建立相關性之特性者 ,將無從達成系

爭規定一所欲追求之特別重要公益目的。是系爭規定一以去識別

化及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為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

的必要為合法蒐用要件 ,屬 最小侵害手段 。【56】

再者 ,系 爭規定一所犧牲之個人敏感資訊隱私權固屬特別重

要法益 ,但公務機關、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法定目的之

統計或學術研究 ,係為救治或預防疾病 ,事涉公眾之健康 ,與社

會集體安全之維護必要相關 ,更是特別重要公益 。兩者相權 ,應

認為系爭規定一之手段原則上尚符合相稱性要求 。【57】

(四 ) 〞︳、系告 【58】

綜上所述 ,系 爭規定一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不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5少】

五 、判決主文第 2項部分 【60】

就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而言 ,除應以法律明確訂定蒐用個資之

目的及要件外 ,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 ,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

安全之方式 ,並對所蒐集之個資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

措施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司 法院釋字第 b仍

號解釋參照 )。 前述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中,個 資保護

之獨立監督機制為重要之關鍵制度 。比一獨立監督機制之 目的 ,

在於確保個資蒐用者對於個資之蒐用 ,均 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

以增強個資蒐用之合法性與可信度 ,尤其個人健保資料業已逸脫

個人控制範圍 ,如何避免其不受濫用或不當洩漏 ,更有賴獨立機

制之監督 。又其審酌事項尤應包括特子注意個案利用之申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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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情狀是否合於比例原則 ,比如 :依系爭規定一為高敏感特種

個資之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者 ,因 醫療 、衛生之範圍甚廣 ,於具

體個案中是否合於系爭規定一所欲達成之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可

能因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內涵而有差異 ,是就為醫療 、衛生目的之

統計或學術研究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之申請者 ,其是否確實符合

特別重要公益標準 ,以使所犧牲之法益與所欲保護之法益不致輕

重不相稱而失衡 ,暨是否確有強制蒐用必要等事項之審酌即屬

之 。至於監督機制如何設置 ,例如設置一個統籌性之獨立監管機

制 ,或於各相關法律設置依各該專業領域設計之獨立監督機制 ,

屬立法形成自由 (註 )。 【bl】

惟由個資法暨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均 欠缺個資保護

之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自有不足 ,而 有違憲

之虞 。相關機關應 自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 3年內 ,制 定或修正相關

法律 ,建立相關法制 ,以 完足憲法第 22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

6呆障 。【俛】

六 、判決主文第 3項部分 【63】

根據憲法第 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國 家r艮制人民受憲法保

障之基本權利 ,應依其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

之嚴重程度 ,或直接根據法律 ,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 ,始得

為之 (司 法院釋字第網3號解釋參照)。 又特定基本權利就其性

質或保障內容 ,需仰賴國家積極提供適當組織與程序規定 ,始能

獲得具體實踐者 ,國 家亦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 ,

始符合法治國家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卻】

基於個人健保資料所涉資訊隱私權之重要性 ,國 家蒐集個人

健保資料 ,構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即應有法律保留原則

之適用 ;另 就國家將強制蒐集之個人健保資料進一步儲存、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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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資料庫 ,甚至對外傳輸 ,作原始蒐集目的外之利用而言 ,

因已完全脫離個別資訊主體控制範圍 ,是如何確保該業已逸脫個

人控制範圍之個人健保資料 ,不 受濫用或不當洩漏 ,而 導致資訊

隱私權之侵害繼續擴大 ,國 家亦有義務以法律積極建置適當之組

織與程序性防護機制 ,以符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本庭 ll上 年憲

判字第 1號判決參照)。 【65】

查系爭規定二係健保法第少章健保相關資料 、文件之蒐集 、

查閱之全部內容 ,．
l任 其只直接規定健保署本身就健保資料及相關

資料之蒐集等 ,至健保署就所蒐集資料包括個人健保資料應如何

為保存 、利用 ,其應遵循之法定要件與正當程序 ,暨應如何避免

該等資訊不受濫用與不當洩漏之適當防護機制等重要事項 ,煞 爭

規定二僅規範應依個資法規定為之 ,而個資法係框架性規範 ,並

非關於個人健保資料蒐用之專法 ,其規定不及於對外傳輸 、處理

或利用個人健保資料相關法定組織上與程序上要求之重要事項 。

【66】

綜上 ,由 系爭規定二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關於涉

及個人資訊隱私權限制 ,應受法律保留原則拘束之健保署就個人

健保資料之對外傳輸或提供利用相關行為 ,其所應遵循之法定要

件與正當程序 ,包括上開資料以資料庫儲存 、處理 、對外傳輸及

對外提供利用之主體 、目的 、要件 、範圍及方式 ,暨相關組織上

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等重要事項 ,均 未見相關法律有所規

定 ,而 充其量僅有若干非法律位階 、尚不完足之衛福部與健保署

自訂之行政規則規定 ,即均仍欠缺法律位階之明確規定 ,於此範

圍內 ,不符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違反憲法第22條

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 ,修正健保法或其他相關法律 ,或制定專法明定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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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判決主文第碎項部分 【b8】

憲法第 22條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當事人原則上應有事後控

制權 ,且當事人就獲其同意或符合特定要件而允許未獲當事人同

意而經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個資 ,仍具事後控制權 ,不 因其曾表

示同意或因符合強制蒐用要件 ,當 事人即喪失請求刪除 、停止利

用或限制利用個資之權利 。系爭規定一係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中當

事人於事前以同意方式控制其個資權利之限制 ,其合憲性固經本

庭肯認 ,．
l仁 比應不妨礙當事人對仍受憲法保障之個人健保資料事

後控制權之行使 。【ω】

查由系爭規定一 、二及相關法律整體觀察 :個 資法第 3條規

定係以當事人同意為基礎 ,而 系爭規定一非以當事人同意為前

提 ,故系爭規定一應為個資法第3條之特別規定 ,應優先適用 。

此外 ,僅有個資法第 ll條第 2項規範個資正確性有爭議時 ,應

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 ;第 3項 規範蒐集之特定

目的消失或限期屆滿時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 、停止

處理或利用該個資 ;第 碎項規範違反個資規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

個資者 ,應 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 、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

用該個資 。惟個資法第 ll條第 2項至第碎項規定 ,並未涵蓋所

有利用個資之情形 ,比如合法蒐集 、處理或利用正確之個資 ,其

特定目的尚未消失 、限期尚未屆滿之情形 ,如本件爭議者 ,即不

在其適用範圍 ,故尚難以有個資法第 11條 第 2項 至第玝項規定 ,

即認全部蒐用個資之行為 ,均符合憲法保障個資事後控制權之要

求 。【70】

次查依前述對事後控制權之說明 ,就健保署因辦理健保業務

而合法蒐集健保資料中個人健保資料 ,並提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比一限制個人資訊隱私權之行為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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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之停止利用權應仍受憲法第 22條規定保障 。但由相關法制

整體觀察 ,卻未見立法者依所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與利用目的間

法益輕重及手段之必要性 ,而 為適當權衡及區分 ,一律未許當事

人得請求停止利用 ,停止利用應遵循之相關程序亦無規定 ,亦 即

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顯然於個人資訊隱私權

之保護有所不足 ;於比範圍內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

隱私權之意旨。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年內制定或修

正相關法律 ,明 定請求停止利用及例外不許停止利用之主體 、事

由、程序 、效果等事項 。逾期未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者 ,當 事人

得請求停止上開目的外利用 。【71】

註 :例 如歐盟一般 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DataProtection

Regul砒iOn,下稱 GDPR)即 規定各會員國應設置至少一獨立

監管機關 (supervisoryauthor竹 ),職司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

障 ;該監管機關應依照GDPR規定獨立行使職權 (GDPR第

51條及第52條參照 )。 各國依上開規定 ,多 於聯邦或國家層

級設置個資監管機關 ,例如法國 CommissionNatiOnalede

P工nformatiqueetdeSLibert白S一CN工L、 芬 蘭 ofΓl㏄ oftheData

Prot㏄ti0nOmbudsman、 ㄔ惠國 DerBundesbeauftragtemrden

Daten比hut2unddie工 nf0rm斑 ionS士eiheit,以 及 愛 爾蘭 Data

Protecti0nCommission等 。各國監管機關之名單請見歐盟資

料保護委 員會 (EuropeanDat&Protecti0nBoard)網 站

s:// eu/ab0ut一 ut一

(最後瀏覽日為 ll1年 8月 12日 )。 【72】

中 華 民 國  1l1年  8月 12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炯燉 黃虹霞 吳陳鐶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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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誠

張瓊文

黃日召元

楊惠欽

林俊益

黃瑞明

謝銘洋

蔡宗珍

許志雄

詹森林

呂太郎

本判決由黃大法官虹霞主筆 。

大法官就主文戶斤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主 文 項 次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第 一 項

(法 律 明確

性部分)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黃大法官虹霞 、吳大法官陳鐶 、

蔡大法官明誠 、林大法官俊益 、

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 、

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 、

黃大法官昭元 、呂大法官太郎 、

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謝大法官銘洋

第 一 頭

(比 例 原

則部分)

蔡大法官炯燉 、黃大法官虹霞 、

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 、

林大法官俊益 、張大法官瓊文 、

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 、

呂大法官太郎 、蔡大法官宗珍

許大法官宗力 、許大法官志雄 、

黃大法官昭元 、謝大法官銘洋 、

楊大法官惠欽

第 項 蔡大法官炯燉 、黃大法官虹霞 、

蔡大法官明誠 、林大法官俊益 、

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呂大法官太郎 、

蔡大法官宗珍

許大法官宗力 、吳大法官陳鐶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楊大法官惠欽

第 踾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黃大法官虹霞 、吳大法官陳鐶 、

蔡大法官明誠 、林大法官俊益 、

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 、

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 、

黃大法官昭元 、謝大法官銘洋 、

呂大法官太郎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無

第 四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黃大法官虹霞 、吳大法官陳鐶 、

蔡大法官明誠 、許大法官志雄 、

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 、

林大法官俊益 、張大法官瓊文 、

蔡大法官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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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人法官昭元 、謝大法官銘洋 、

呂大法官太郎 、楊大法官惠欽

第 五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黃大法官虹霞 、吳大法官陳鐶 、

蔡大法官明誠 、林大法官俊益 、

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 、

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 、

黃大法官昭元 、呂大法官太郎 、

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謝大法官銘洋

【意見書】

部 分 協 同 、 :蔡大法官宗珍提出 ,林大法官俊益加入 、

部分不同意見書 張大法官瓊文加入 。

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大法官宗力提出 。

吳大法官陳鐶提出 。

黃大法官日召元提出 ,許大法官宗力加入 、

許大法官志雄加入 、謝大法官銘洋加入 、

楊大法官惠欽加入 。

謝大法官銘洋提出 。

楊大法官惠欽提出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孫國慧

中 華 民 國 1l1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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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ll1年憲判字第 13號判決

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宗珍大法官提出

林俊益大法官加入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

本席對本判決主文第 1項至第 3項結論敬表同意 ,惟理

由構成不同 ,就主文第 4項之結論與理由則尚難苟同 ,爰分

述部分協同與部分不同意見如下 :

士 、主文年 1項部分 :系 爭規定一非石資料提供者提供個人

資料於公務找而或乎衍研究找材之投社依球 ,比乃其未

格們怎法比例原則要求之前提

一 、本件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之審查標的及其規

範意旨

本件原因案件涉及的是個人健保資料供作公務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或統計 目的之用之爭議 ,而個人健保資

料主要涉及病歷 、醫療 、基因 、健康檢查等涉及個人健康資

訊之個人資料 (下稱個人健康資料 ),因 此本件多數意見於個

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領域所受理之聲請標的 ,亦僅

侷限於個資法第 b條第 1項但書第碎款規定中 ,涉及以個人

健康資料作為醫療 、衛生領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用部分

(即 系爭規定一 )。 欲論斷比一審查標的究竟涉及何等憲法

上權利 ,以及是否可通過憲法比例原則之檢驗 ,須 先釐清其

規範意涵 ,尤其是其規範效力之涵攝範圍 。

細究系爭規定一之規範結構 ,立法者首先將上述個人健

康資料列為受強化保護之特殊個人資料 ,原 則上禁止予以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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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處理或利用 ,僅於符合該條明文列舉之情形及其要件時 ,

始容許例外為之 ;就系爭規定一而言 ,即係例外容許公務機

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之

必要 ,且擬蒐集 、處理或利用之資料經一定程序處理後 ,無

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前提下 ,例外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

人健康資料 。因此 ,系 爭規定一但書規定之規範意旨 ,僅係

於法定條件下 ,解除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不得蒐集 、處

理或利用個人健康資料之禁令 ,使之得以合法予以蒐集 、處

理或利用 。

系爭規定一但書規定所提及之相關主體 ,除從事統計或

學術研究之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外 ,雖 尚有 「資料

提供者」及 「資料蒐集者」,惟後 2者係涉及相關資料之法定

要件 ,並非系爭規定一但書規定容許得例外接近使用個人健

康資料之對象 ;該規定容許得例外接近使用個人健康資料之

對象 ,亦 即該規定之規範對象 ,僅限於基於醫療 、衛生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不 及於資

料提供者或資料蒐集者 。至於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如何

取得所需之個人健康資料 、資料蒐集或處理者向公務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相關個人健康資料之合法依據 ,以及公務

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取得個人健康資料後之資料利用規範

與程序要求等事項 ,皆 非系爭規定一之規範任務與範圍 。換

言之 ,′ 系爭規定一僅為特定範圍之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得以合法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健康資料之要件規定 ,不 涉

及資料來源與資料提供者 ,亦非資料之蒐集 、提供者提供資

料於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之依據 。因此 ,資料提供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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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個人健康資料於 系爭規定一但書規定所稱公務機關或學

術研究機構 ,即應另有法律依據 ,非可引據該規定 。

此外 ,系 爭規定一但書所定要件 ,除限於醫療與衛生目

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用外 ,所涉及之個人健康資料 ,須為

經資料提供者處理後 ,或 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

定之當事人之資料 。比等對資料型態之要求 ,乃 系爭規定一

所獨有 ,未見於個資法第各條第 1項其他各款規定 。由此等

資料要件之規定 ,益證系爭規定一但書部分之授權對象與事

項 ,並不包含資料提供者提供相關資料之行為 ,否 則即存在

規範矛盾 ,蓋對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之資料提供者 ,須 先就擬提供之個人資料為適當之處理以去

除識別特定當事人之可能性 ,因 此資料提供者本身即難以符

合系爭規定一但書所定資料屬性要件之要求 。

二 、系爭規定一就人民憲法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不 違反

憲法比例原則要求之理由

系爭規定一所涉及之病歷 、醫療 、基因及健康檢查等個

人健康資料 ,乃屬得深入解讀並預測個資當事人人格 、健康

與身心狀況 ,進而模擬建構其人格圖像之重要個人資料 ,其

具有私密敏感與潛在延伸影響個資當事人之社會 、經濟生活

(例如保險或就業)之特質 ,是個資當事人對比等個人資料

之蒐集 、處理與利用之自主控制權 ,包括 自主決定其是否揭

露其個人資料 、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向

何人揭露 ,以及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之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

記載錯誤之更正權等 ,應受憲法第 22條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司 法院釋字第 b03號解釋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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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符合系爭規定一但書所定要件者 ,公務機關或學

術研究機構即得基於特定目的而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健康

資料 ,毋須經個資當事人之同意 ,就此而言 ,個 資當事人就

其個人資料之白主控制權已遭限縮 ,是系爭規定一但書部分

已構成對個資當事人受憲法第 22條保障之資訊隱私權之限

制 ,應受憲法第 23條所定合憲性要求 ,尤其是比例原則之檢

驗 。鑑於個人健康資料之敏感性 ,立法者聑明文予以
升
化保

護 (個 資法第 6條 、第 15條 、第 1b條 、第 19條及第 20條

等規定參照),立法者就此類特種個人資料再例外排除其原

則上應享有之強化保護者 ,即應具備比r艮制一般性個人資料

更堅實之理由始得為之 。基比 ,本席贊同對系爭規定一應子

以嚴格審查 。是系爭規定一對個資當事人資訊隱私權之限

制 ,應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其 目的須為追求憲

法上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所採手段如有助於 目的之達成 ,又

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 ,且

其對資訊隱私權之限制與其所欲追求之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間具相稱性 ,始與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無違 。

首先 ,於系爭規定一所欲追求之目的方面 ,就國家發展

而言 ,以專業為基礎所進行之各類統計與學術研究 ,實ㄔl交 關

國家各種政策之適切形成與發展 ,其成果乃民主政治下政策

評估與決定所不可或缺之理性根基與科學憑據 ,因 此 ,公務

與學術研究部門所進行之各種各樣之統計與學術研究 ,本質

上均屬憲法上非常重要之公共利益 。況系爭規定一但書規定

尚且明文侷限於基於醫療或衛生之統計與學術研究目的之

情形 ,始對個資當事人有關個人健康資料之資訊隱私權施以

碎



限制 ,進一步將統計與學術研究領域限縮於醫療或衛生範

疇 ;而 醫療 、衛生範疇之統計或學術研究成果更攸關醫療品

質 、國民健康與相關社會政策之發展 ,明 顯為憲法上特別重

要之公益 。就此而言 ,系 爭規定一之 目的係在追求憲法上特

別重要之公共利益 ,殆無疑問 。

其次 ,就系爭規定一所採手段之適合性與必要性而言 ,

如前所言 ,國 家政策之評估與決定 ,往往須仰賴各種科學實

證資料 ,而 以科學方法所為相關統計與學術研究成果乃其中

最主要部分 ,此於亟需國人各種相關健康資料以進行本土性

醫療與衛生議題之統計 、分析與研究之情形尤然 ,從而 ,其

就國家醫療與衛生政策之評估與決定 ,極具關鍵性與無可替

代性 。此外 ,系 爭規定一但書明定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構蒐集 、處理或利用人民之個人健康資料 ,須 「為統計或學

術研究而有必要」,蘊含資料最少化之要求 ;且公務機關或學

術研究機構所得接觸 、使用之個人健康資料 ,限於 已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之資料 ,亦 即立法者已明確排除公務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依據 系爭規定一而接近使用仍得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之個人健康資料 ,就系爭規定一但書規定之適用範圍

予以進一步限縮 。因此 ,系 爭規定一但書部分所採手段 ,就

其 目的之達成而言 ,無疑符合適合性與侵害最小之必要手段

之要求 。此等手段對個資當事人之資訊隱私權所為 r艮制 ,與

其所欲追求之特別重要公益間之關係 ,亦難謂有失均衡 。綜

上 ,系 爭規定一就個資當事人之憲法上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

尚不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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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文年 2項部分 :現行個資保吐法制欠缺獨土生子找制 ,

有速忠預苦必要之理由

本判決主文第 2項 I以現行法制下欠缺個人資料保護年

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 ,而 有違憲之

虞為由 ,警示 「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年內 ,制

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建立相關法制 ,以 完足憲法第 22條對人

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其理由主要係援用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揭示之要求 ,亦 即國家應 「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

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

隱私權之本 旨」,進而認 「個資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為其中

重要之關鍵制度 ,惟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均 欠缺該

等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自有不足 ,而 有

違憲之虞 。由於本項主文內容與本件聲請案之訴訟標的無

涉 ,本庭對相關法制未臻周全之情形 ,亦未為實質審查 ,因

此本項主文雖限期要求相關機關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其仍

僅屬違憲預警性質 ,尚 非違憲宣告 ,立法者自仍享有廣泛之

立法形成生問 ,似不受相關判決理由見解之拘束 。於此前提

下 ,略述本席所持理由供參 。

建立個資保護之獨立監督機關之必要性 ,其一大理由在

於藉由第三方監督機制 ,避免其他國家機關於個資保護領域

之角色衝突 ,以有效保護人民就其個人資料所享有之 自主控

制權 。蓋就國家公權力部門而言 ,其取得與利用人民個人資

料 ,原 則上係為行使公權力以達行政 目的 (公益目的)之輔

助手段 ,其本身並非目的 ,且所有國家部門皆可能有取用人

民個資之需求 ;此亦是個資法立法以來 ,皆未設主管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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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其結果 ,不論公務機關抑或非公務機關蒐集 、處理或利

用個資所生權利義務爭議 ,原 則上均須由個資當事人向取用

個資之對造機關 ,依法定程序為相關請求 ,若有不服 ,即須

區分事涉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 ,分別於民事法院或行政法

院請求救濟 ,包括損害賠償之請求 ;整體而言 ,其權利保護

架構基本上屬於對立之兩造當事人結構下之事後追究 、救濟

模式。此類權利保護模式下 ,主張權利之當事人須 自行辨識 、

確認權利遭受侵害之事實 ,並承擔權利主張成本 ,即便個資

法明定團體訴訟途徑亦然 ;就請求有效權利保護而言 ,門檻

極高 。於公務機關取用個資之情形 ,個 資當事人欲主張權利

尤為困難 ,蓋個資當事人認識並獲取公務機關違法事證之難

度更高 ;且於進入司法救濟程序前 ,取用個資之公務機關有

「選手兼裁判」之便 ,進入事後救濟性質之司法救濟程序後 ,

取用個資之公務機關更往往有 「木已成舟」．之現實處境及公

益目的護持 。因此 ,個 資保護架構如未引進第三方監理機制 ,

由不參與個資取用之獨立監督機關掌理人民個資保護任務 ,

並建立個資法領域完整之行政管制體系 ,則個資當事人面對

有極大個資恣意取用空間之公務機關 ,長期以往 ,人民憲法

上之資訊隱私權恐有實質淪喪之虞 。

另從人民個資保護之本質需求觀之 ,亦 有建立個資保護

獨立監督機關之必要性與迫切性 。由於個資取得 、儲存與各

種利用科技無止境之高度發展 ,人民之個資一旦被蒐集與數

位化處理 ,幾乎即可永續長存 ,與其他非個資屬性之資料結

合進入複合性資料庫後 ,更可能產生更強大之追索 、識別特

定當事人及其人格圖像之資訊解讀力 ,凡此均可能對個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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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造成難以回復之傷害 ,由 此可知 ,個 資保護之法規範需

求 ,已具有風險預防冬特性 。從而 ,法制上尋求個資保護之

事後彌補已無濟於事 ,藉助科技而力求防範於未然之風險預

防方為上策 。風險預防措施基本上屬於以科技知識為基礎之

事前安全治理措施 ,高度仰賴各種事前許可制下之組織性 、

程序性管制手段 ,以及共同遵循之科學標準之建立 。凡比任

務 ,非有國家所建立之第三方監理機制司責 ,恐無法竟事 。

就 日益迫切之資安風險預防言 ,國 家建立個資保護之獨立監

督機制 ,已屬迫在眉睫之需 。

麥 一
主文弟 3項部分 :全民健保保險人對外仔檢與提供其#
有之個人從保資料 ,進反怎法年 23侏法律保留原貝l｜ 要

求之理由

本件聲請案另一項爭執重點 ,係全民健保保險人因全民

健保關係而掌有之保險對象個人健保資料 ,得否於現行法制

狀態下 ,依系爭規定一但書規定所定條件 ,提供公務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統計或研究之用 ?得否逕行傳輸於全民健康

保險法 (下稱健保法)主 管機關 ,亦為其直屬上級機關衛福

部 ,並由衛福部亦依申請提供上開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使用 ?現行法制狀態是否符合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

要求 ?

對此 ,本判決主文第 3項結論採否定見解 ,認 「就個人

健康保險資料得由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以資料庫儲

存 、處理 、對外傳輸及對外提供利用之主體 、目的 、要件 、

範圍及方式暨相關組織上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等重要

事項 ,於健保法第 7θ 條 、第 80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中 ,均 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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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明確規定 ,於此範圍內 ,不 符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

要求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本席

雖大抵贊同現行法制狀態不符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因 而違

反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意旨之結論 ,惟 由於此部分之判

決理由似過於簡略 ,爰提出本席所持主要論據供參 。

一 、國家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所有干預措施 ,均須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干預措施之實施主體與屬性

不同 ,即應各有法律依據

人民就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 ,雖受憲法第 22條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 ,︴
l隹 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 ,且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各種合憲要件 ,仍得以法律予以限制 ;比等限制人民

就其個資之自主控制權之法律規定 ,就國家公權力而言 ,即

為其依法律規定方式 ,接近使用人民個資之法律依據 。由於

人民受憲法資訊隱私權所保障之個資自主控制權涵蓋廣泛 ,

凡涉及個資之蒐集 、處理與利用之各種階段與資料表現形態

均受保障 ,因 此國家未經個資當事人同意而接近使用或允許

他人接近使用其個資之所有公權力措施 ,原 則上均構成國家

對人民憲法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干預),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

授權之命令以為依據 ,始符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

求 。

人民作為個資當事人 ,與其個資問具有不可分割性 ,只

要公權力之行使涉及人民 ,公權力機關即可能且有必要接觸

人民個資。因此 ,國 家各種公權力部門以及各層級行政機關 ,

皆存有以限制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方式而接近使用人民個資

之可能性與必要性 。從而 ,各該機關即應各自就其限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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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私權以接近使用其個資之需求 ,獲得法律之授權 ,以

滿足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

法律授權對象之範圍 ,固 應依其規定 ,然基於法律明確

性原則 ,立法者不得為概括 、空泛之授權 ;而 獲法律授權為

個資干預措施之行政機關 ,解釋上並不及於其所隸屬之直接

上級機關或其下級機關 ,正如行政機關依法取得之法定管轄

權非當然得由其上級機關或所屬下級機關行使 。若非如此 ,

則獲明文授權之行政機關即可 「掩護」其上 、下級機關亦取

得相同之個資干預權限 ,甚至透過少數獲法律授權接近使用

人民個資之行政機關 ,即可變相建置全民個資資料庫 ,供其

他未獲法律授權之公務機關使用 ,因 而使憲法法律保留原則

對憲法基本權保護之功能空洞化 。

此外 ,限制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法律實體規定 ,亦 即授權

國家機關得接近使用人民個資之法律授權事項與範圍 ,除須

具體且明確限定外 ,解釋上均不應具 「自我增生」之可能 ,

亦無容許 「搭便車」之空間 ;換言之 ,除法律明文授權之資

料使用方式與範圍外 ,原 則上不得擴及於其他資料使用型

態 。比於個資保護領域尤為重要 ,蓋個資從 蒐集 、處理到各

種利用 ,本具有程序發展性與前後階段之依存關係 ,因 此國

家對個資之接近使用亦具有階段發展關係 ,而每一階段均構

成對個資當事人之個資自主控制權之限制 。從而 ,國 家於個

資保護領域所為基本權干預措施 ,往往具有環環相扣之連鎖

性 :前一千預措施 (例如個資之蒐集)乃後一千預措施 (例

如個資之建檔處理)之前提 ,後一千預措施再為其後續干預

措施 (例如個資之統計利用等)之前提等等 ;同 一個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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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亦可能併存有多種不同個資使用方式 (如個資蒐集機

關自行利用 ,並同時對外傳輸或對外提供利用等 )。 自憲法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角度而言 ,此等連鎖性干預結構下 ,每一環

結之干預措施均須符合憲法第 23條所定要求 ,自 應各有其

法律授權依據 ,絕非僅以連環干預措施之啟始法律依據 ,即

得 「掩護」後續未獲法律明確授權之連鎖干預措施 ,否則法

律保留原則對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功能將大打折扣 ,甚 或

名存實亡 。

再者 ,跨機關之個資傳輸/接取之情形 ,傳輸方與接取方

亦應各有其法律授權依據 ,且其法源依據不得違反法律意旨

兩相互流用或共用 。詳言之 ,跨機關 (構 )之個資傳輸 ,乃

屬個資利用型態之一 ,其就個資當事人而言 :乃個資傳輸者

未經其同意 ,逕為支配其個資而侵犯其資訊隱私權之行為 ,

此與受傳輸方 (如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未經個資當事

人同意而接收個資 ,進而予以利用所構成之侵犯資訊隱私權

行為 ,乃屬不同行為主體所為不同之侵害資訊隱私權行為 ,

自應分別受到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等憲法要求之檢驗 。

同理 ,凡公務機關將其儲存之個資 ,以個資傳輸以外之特定

方式對外提供利用 ,由於其與相對應之個資接取利用 ,乃 不

同之侵犯資訊隱私權之行為 ,因 此 ,即便外部利用者就該等

個資之接取利用獲有法律之授權 ,提供個資之公務機關就此

仍須有法律明文授權依據 ,不得逕行依附個資接取利用方之

法律授權依據 。

至於應納入法律保留範圍者 ,應 包括所有實質影響人民

資訊隱私權之享有與行使之重要事項 ,立法者除應就相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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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授權事項與範圍 ,即立法者擬容許受規範對象接近使用個

人資料之目的 、資料取得 、處理與使用型態之權限內容 、受

限制之個人資料範圍及其儲存 、利用型態等 ,以法律或法律

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規範外 ,尤應具有確保相關個資不受濫

用與不當洩露之安全防護機制 ,以及調節個資當事人權益與

干預措施所欲追求之公益間之衡平關係之規定 。

二 、全民健保保險人跨機關傳輸個人健保資料 ,以及對

外提供個人健保資料於特定範圍之公務機關或學

術研究機構 ,欠缺法律授權依據 ,遑論於法律或法

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中 ,就該等限制個資當事人資訊

隱私權之重要事項予以明文規範

本件原因案件所生爭議 ,可具體析分為以下爭點 :(一 )

保險人將個人健保資料傳輸於衛福部及對外提供利用等措

施 ,是否應滿足憲法第 23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哪

些事項應屬法律保留範圍?(二 )系 爭規定一得否為保險人

或衛福告r將個人健保資料對外提供利用之法律依據 ?(三 )

健保法第 9章所定第 7少 條及第 80條之規定 ,得否為保險人

或衛福部將個人健保資料對外提供利用之法律依據 ?

就爭點 (一 )而言 ,個人健保資料為個資法立法者特予

強化保護之特種個資 ,當事人就其個人健保資料 自享有憲法

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因 此 ,保險人將其因辦理全民健保業務

而掌握之個人健保資料傳輸於其他公務機關衛福部 ,以及提

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特定目的之利用 ,均 分別構

成對個人健保個資當事人之憲法資訊隱私權之干預 ,自 應有

憲法第 23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其範圍應包括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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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干預授權之目的 、範圍 、條件 、程序 、相關權利義務等

實質影響當事人之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享有與行使之組織性 、

程序性及實體性重要事項 ,尤應包括確保個資安全之適當防

護機制與調節個資當事人權益與干預授權所欲追求之公益

間之衡平關係等規範 。

就爭點 (二 )而言 ,系 爭規定一不得作為保險人或衛福

部將個人健保資料對外提供利用之法律依據 ,理由已如上述

(參見上文 「壹」部分 )。

就爭點 (三 )而言 ,健保法第θ章固以 「相關資料及文

件之蒐集 、查閱」為章名 ,1l隹其中第 7少 條規定 ,係授權保險

人得向相關機關調取辦理全民健保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之

規定 ,與保險人對外傳輸或提供個人健保資料無涉。至第 80

條規定 ,則 為主管機關與保險人強制取得各種健保相關資

料 ,包括個人健保資料之法律依據 ,然 其規範範圍並不及於

所取得資料之儲存 、處理及利用事項 ,自 亦非保險人或衛福

部將個人健保資料對外提供利用之法律依據 。附帶一提的

是 ,保險人就對外提供其掌有之資料 (包括個人健保資料 )

作業程序之統一性與透明性 ,雖曾發布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人對外提供資料作業要點」、「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

應用服務中心作業要點」,健保法主管機關衛福部亦曾發布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衛生福利部衛

生福利資料申請案件審核作業原則」等諸多行政規則 ,其 內

容均涉及利用健保相關資料之申請程序與審核控制機制 ,然

而 ,基於法律保留原則 ,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

以規範之事項 ,尚 不得以行政規則訂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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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 ,現行法制狀態下 ,健保保險人跨機關傳輸其掌握

之個人健保資料 、提供個人健保資料於特定範圍之公務機關

或學術研究機構 ,以及衛福部就其接取 自健保保險人之個人

健保資料對外提供利用等措施 ,均 欠缺法律授權依據 ,追論

於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中 ,就該等限制個資當事人資

訊隱私權之重要事項予以明文規範 ,因 而牴觸憲法第 23條

之法律保留原則、,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肆 、本去︳｜決主文年可項所宣告追忠之採的兵理球不明

本判決主文第碎項針對全民健保保險人將個人健保資料

提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利用之情形 ,宣示 「由相關法

制整體觀察 ,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於比

範圍內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並

限期令相關機關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 明定請求停止及例

外不許停止之主體 、事由、程序 、效果等事項」,逾期未完成

者 ,「 當事人得請求停止上開目的外利用」。

細究比部分判決理由 ,勉力歸納其理路發展如下 :1.資

訊隱私權保障當事人原則上應有「事後控制權」,包括請求刪

除 、停止利用或限制利用個資之權利 ;2.由個資法第 3條 、

第 1l條及系爭規定一等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尚 不符合「憲法

保障個資事後控制權之要求」;3.當事人之停止利用權應仍

受憲法第22條規定保障 ,然 「未見立法者依所保護個人資訊

隱私權與利用目的問法益輕重及手段之必要性 ,而 為適當權

衡及區分 ,一律未許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欠缺當事人得

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顯然於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有

所不足 ,因 而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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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 ,此部分判決理由亦係基於個資當事人所應享

有之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而認現行法制下欠缺當事人得

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因 而違反憲法資訊隱私權。然而 ,

本判決主文第 3項本已宣告全民健保保險人對外傳輸及對外

提供個人健保資料及相關重要事項 ,均 欠缺法律明確規定而

不符憲法第幻 條法律保留原則 ,於此前提下 ,如何再另行單

獨指摘現行法制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大前提下 ,不僅欠缺當事人請求停止利

用權而已 ,而是所有關於個人健保資料之對外傳輸與對外提

供利用之重要事項均未有法律規定 !尤令人費解的是 ,根本

欠缺相關干預性法律規範之前提下 ,個 資當事人所享有之憲

法資訊隱私權並未受到法律之限制 ,則個資當事人何以不是

當然直接享有憲法資訊隱私權保障下之個資自主控制權 ,包

括要求停止利用個資之權利 ,反而竟因相關法律規定之欠

缺 ,兩 違反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

再者 ,姑不論區分個資當事人就個資之 「事前同意權」

與「事後控制權」,就憲法資訊隱私權保障內涵之理解是否合

宜、有無實益 (所謂 「事前」與 「事後」之區分基準點為何 ,

即為一大問題 ,且當事人之同意於整體個資使用程序均有實

效 ,非 限於某一資料利用階段 ),可肯定的是 ,個 資當事人所

享有之憲法資訊隱私權 ,係保障其就個人資料享有自主控制

權 ,只 要 「個人資料」屬性存在 ,個 資當事人於憲法上即享

有廣泛之個資自主控制權 ,包括 自主決定是否主動揭露 、被

動同意以及個資使用情形之知悉與控制等 。個資當事人比等

憲法上權利 ,固 可能因干預性法律之規定而遭限制 ,但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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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非屬於須仰賴法律規範始得享有之制度性基本權 ,立法

不作為 ,尤其是欠缺干預性立法之情形 ,並不會導致 「於個

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有所不足」,實難以由此 (即欠缺當事人

得請求停止利用之法律規定)直接導出違反憲法第 22條保

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結果 。

此外 ,立法者未為相關規定 (「 未見立法者.⋯‥為適當權

衡及區分」),非 即等同於 「一律未許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

用」。更何況 ,個 資法作為個資保護之一般性規範 ,是否果真

欠缺當事人請求停止利用其個資之規定 ,恐 已大有商榷餘

地 。僅以其中第 11條第玝項規定而言 ,其 明定違反個資法規

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 ,當事人得請求刪除 、停止

蒐集 、處理或利用其個資 ,此一規定何以定非屬立法者 「依

所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 ,而 為適當權衡及區分」之決

定 ?自 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又如何得出 「全部蒐用個資

之行為 ,均 〔應〕符合憲法保障個資事後控制權之要求」 ?

令人費解 。

從憲法隱私權保障內涵觀之 ,此處所謂當事人請求停止

利用之權利 ,應屬憲法資訊隱私權所保障之個資自主控制權

中之一種表現態樣 ,原 即包含於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護範圍

內 。立法者如以法律明定該權利及行使之要件與程序者 ,該

法律規定一方面具體化憲法資訊隱私權為具體法律上權利 ,

另一方面因其就權利要件等為 r艮 定之故 ,因 此亦具有限制憲

法資訊隱私權之性質 ;且其所定權利行使要件與程序等要

求 ,往往亦代表立法者權衡相關公 、私益所為決定 。比等r艮

制人民憲法基本權利之法律規定 ,固 應受憲法相關要求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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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比例原則之檢驗 ,如違反比例原則 ,即可能導致違憲之

結果 ,然不應僅因現實中存有不合法定要件 ,致無法取得與

行使相關法律上權利之個案情形 ,而 竟使該等法律規定成為

「規範不足┘或 「欠缺相關規定」而違憲 。

以判決理由中論及之個資法第 ll條第 碎項規定為例 ,

立法者於該條項明文規定 ,違法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資者 ,

當事人有權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該個資 ,乃 個資當事

人請求停止利用個資權利之明文規定 。惟立法者就此一權利

之行使所設定之要件 ,是 「違反個資法規定 ,蒐集 、處理或

利用個人資料」,因 此若非屬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之情

形 ,個 資當事人自無從依該規定取得與行使請求停止利用個

資之權利 。此種法定要件不該當之情形 ,不應即認係因個資

法第 1l條 第碎項規定 「不足」,更非可指摘立法者未就非屬

違法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資之情形 ,明 文規定個資當事人請

求停止利用個資之權利 。從憲法角度毋寧應考慮的是 ,個 資

法第 1l條第 碎項規定以違反個資法規定 ,作為個資當事人

請求停止利用個資權利之法定要件 ,是否有違反憲法比例原

則之問題 ,而 非因此即得認定個資法欠缺當事人請求停止利

用個資權利之規定 。個資法第 11條第 3項規定之情形亦同。

然而 ,本部分判決理由雖提及個資法第 ll條第 3項及

第碎項規定 ,卻以個案 (如本件原因案件 )如不符法定要件

(如屬合法利用個資之情形 ),即 無法適用該等規定為由 ,而

認並非 「全告r蒐用個資之行為 ,均符合憲法保障個資事後控

制權之要求┘,進而得出「由相關法制整體觀察 ,欠缺當事人

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之違憲結論 ,並未就個資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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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第 3項 或第碎項等規定為違憲審查 ,亦 未說明何以某特

定個案 (如本件原因案件),個 資當事人因不符現行法律所定

法定要件 ,致無從依該規定主張相關權利者 ,即可認係相關

法制欠缺規定而違憲 。本判決此部分理由構成實漏洞百出 ,

難以自圓其說 。更有甚者 ,本判決比部分宣告違憲之標的究

竟為何 ?僅限於具體個案情形 (即本件原因案件)?抑或一

般性 、抽象性之個資當事人請求停止利用個資權 ?如係前

者 ,憲法判決竟可為該等個案審查與判斷 ?如為後者 ,又如

何得不就個資法第11條 第3項 或第碎項等規定為違憲審查 ?

更根本之問題 ,本件聲請案究竟有無對應於判決主文第碎項

之聲請標的 ?

實則 ,個 資法係個資保護領域之一般性 、普通性之法規

範 ,立法者自得 、甚至應另行制定個資相關專法規範 ,就當

事人於特定個資利用型態下之個資自主控制權及其限制 ,另

為權衡決定 。本判決主文第 3項 既已諭示 ,全 民健保保險人

欲將個人健保資料 ,提供於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利用

者 ,相 關重要事項均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規

範 ,個 資當事人就其個資得請求停止及例外不得請求停止利

用之要件與程序規定等 ,自 屬涉及個資當事人權利之重要事

項 ,應為法律保留範圍 ,亦 即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

令予以規範 ,因 此 ,主文第碎項所要求立 、修法之內容與其

理據 ,實 已為主文第 3項所要求之立 、修法內容與理據所涵

蓋 ,本判決主文第玝項所列理由 ,反有畫蛇添足之嫌 。

推測多數意見之所以支持本判決主文第碎項之結論 ,除

了欲強調須有個資當事人 「得請求停止及例外不得請求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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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之相關規定 ,蘊含引導立法內容之意圖外 ,主要可能

係為「替代立法」,亦 即於相關機關未及於 3年期限內立、修

法時 ,逕行宣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上開目的外利用」,直接

創設當事人相關權利 ,藉以.防 免立法者怠惰 。然而 ,彰顯憲

法民主法治原則之立法權有立法怠惰之可能 ,是否即可正當

化憲法判決為各種形式之 「替代立法」?此等權力之界限為

何 ?實值得省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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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法法庭 上上上年怎判字第 13號判決

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 宗力大法官 提 出

本判決就個人資料保護法 (卞稱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

但書第碎款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相關

規定 ,使國家在未獲得人民知悉並事前同意時 ,即得將強制

蒐集得來之人民健康保險資料 (下稱健保個資)提供第三人

為目的外之利用等是否違憲 ,多 數意見認定目前法規範並未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主文第 1項前段),但法律欠缺組織及

程序之監督防護機制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主文第 3項 ),以

及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具體規範 (主文第碎項)而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等節 ,本席敬

表贊同 ;惟就系爭規定單純以 「去識別化」之手段 ,便允許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目的 ,於統計 、學術

研究之必要 ,即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 (含 目的外利用)敏感

個資 ,則認定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主文第 1項後段 ),以及

就個資法暨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欠缺個資保護之獨

立監督機制 ,僅寬認其有違憲之虞 ,而 非直接認定違憲 (主

文第 2項 ),本席尚難同意。本席除加入黃日召元大法官部分不

同意見書外 ,並簡要提出部分不同意見如下 :

本席認為 ,國 家以追求特別重要公益目的為由 ,企圖將

原合法蒐集得來之人民健保個資 ,提供第三人為 (原 蒐集 )

目的外使用 ,根據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

即應同時負有設置適當組織與程序上保護規定之義務 ,以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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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健保個資遭濫用或不當外洩 。沒設置相應配套的組織與程

序上保護規定 ,就逕行將蒐集而來的健保個資提供他人為目

的外利用 ,該提供他人做 目的外利用之行為即不能免於違憲

之指謫。本席認為 ,該適當組織與程序保護規定之設置義務 ,

一方面來自憲法對於國家侵害或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 ,所提

出必須遵守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二方面也因此連結憲法比

例原則 ,亦 即判斷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手段是否為最小侵害

時 ,不僅是限制手段本身 ,同 時亦須衡酌有無相應的適當組

織與程序保障機制 。

按根據憲法的正當程序要求 ,國 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

本就應遵循一定正當程序規範 ,以避免基本權利之限制流於

恣意 。程序規範如何設計 ,始為正當 ,一般須考量基本權種

類 、所涉事物領域 、侵害基本權強度及範圍 、所欲追求之公

共利益 、可能程序之成本等等諸多因素 ,而 為綜合判斷 (司

法院釋字第 b3少 號解釋參照 )。 於具體個案判斷時 ,一般固老r

承認立法者擁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 ,然隨著對基本權干預

之程度越強 ,或使人民權利陷入危害之程度越嚴重 ,該 自由

形成空間就越受到壓縮 ,甚至趨近於零 。

就本案而言 ,影響程序正當與否之考量因素 ,約略有如

下數點 :其一 ,涉及之健保資料 (含病歷 、醫療及健檢資料

等)具有極私密敏感與潛在延伸影響資料當事人之社會與經

濟生活之特性 ,屬 高敏威特種資訊 。其二 ,系 爭規定允許在

不經人民事前同意之情況下 ,即得將強制蒐集得來的前揭高

敏感特種資訊提供他人為目的外利用 ,對 資訊隱私權之干預

極為強烈 。其三 ,國 家強制蒐集人民之高敏威特種個資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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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個資即已完全脫離人民作為個資主體之掌控範圍 ,則 國家

是否會濫用該個資 (例如是否會嚴格遵守允許 目的外利用之

嚴格要件 ),是否會妥善保護該個資 ,不 致發生不當外洩 (例

如是否採取隨資訊科技進步腳步與時俱進的資安技術 ,避免

不當洩漏),人民基本上無從得知 ,更沒有任何監督國家如何

使用其個資之管道 ,只 能聽天由命 。其四 ,在大數據時代 ,

網路連結無遠弗屆 ,本件所涉高敏感特種資料 ,一 旦遭到濫

用或不當外洩 ,其所造成的隱私權侵害 ,往往具不可逆的災

難性 、毀滅性規模 。

綜上因素之考量 ,本席認為立法者於組織與程序規範設

計之裁量空間應收縮至零 ,且壓縮到要合乎正當程序要求 ,

只剩唯一的選擇 ,也就是建置一套含獨立第三方監督機制之

組織與程序保護規定 ,否則即違反憲法正當程序要求 。因在

作為資訊主體之人民無從知悉 、不知情的情況下 ,唯有獨立

第三方機制之存在 ,才 能提供對掌握人民健保個資的國家 ,

以及使用人民健保個資的學研單位 ,相 對有效的監督與制

衡 ,人民的資訊隱私權也因此才比較能獲得保障 。

另方面 ,於採取去識別化之手段外 ,另 要求同步建置含

獨立第三方監督機制之組織與程序保護規定 ,方能使健保個

資於逸脫出個資主體之掌控後 ,仍能受到一定程度之控制 ,

進而將高敏感特種個資遭濫用或不當外洩的可能性減至最

低 ,也唯有上述條件老r獲得滿足後 ,多 數意見才能拍胸脯主

張採取去識別化之手段 ,符合最小侵害要求 。

無奈本判決多數意見不僅不認為欠缺個資保護之獨立

監督機制違憲 ,只 願承認有違憲之虞 ,且將系爭規定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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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護機制分開評價 ,認為後者僅是整部個資法規範不足

的問題 ,不影響國家目的外利用健保個資 ,而認定奈爭規定

不違反比例原則 。如此割裂審查的結果 ,無異表示國家可以

先上車後補票(甚至何時才補票仍屬未知 ),也就是允許國家

可以強制蒐集人民健保個資後 ,即逕行為目的外利用 ,無論

獨立第三方監督機制是否已經建置完備 ,「 先做了再說」,不

僅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也因天真以為只要採取去

識別化之措施就已滿足最小侵害手段之要求 ,無視在欠缺獨

立第三方監督機制之保護下 ,健保個資暴露於可能遭受過度

侵害之風險 ,不 免令人感到憂心與遺憾 。

最後 ,容本席引述日本漫畫家伊藤潤二短篇作品 「無街

之城」的情節 ,充當文末的若干反思 。「無街之城」描述一個

沒有隱私權的社會 :人們生活在一個 「客廳即公園」的環境

裡 ,為 了彼此通行便利的「公共利益」,臥室可以成為通行道

路 ;以 為戴上面具生活 ,不知道彼此身分就可以保有隱私 ,

殊不知當自己的家成為馬路 ,人來人往 ,戴上面具還是沒有

隱私 ;即便 自暴 自棄 ,不戴面具甚至全身赤裸 ,放棄所有隱

私 ,仍 然會有更私密的自己成為被窺視的目標 。當國家可以

強制蒐集我們的健保個資 ,並不經我們同意 ,就提供第三人

使用 ,即便信誓旦旦掛保證 ,一 定可以讓我們戴上面具 「去

識別化┘而保有隱私權 ,但失去家 、失去如同所謂 「城堡」

的獨立監督機制及嚴謹程序保障 ,我們仍然生活在這座 「無

街之城」。不讓人民生活在伊藤潤二筆下的
「
無街之城」,不

僅是本席在對學術研究與基本權利二者作出權衡後的呼籲 ,

更是本庭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的職責所在 !

再



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13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

兵陳銀大法官 提出

多數意見判決主文第2項指出立法者就個人資料保護機

制之不足 ,而 為警告性裁判 ,敦促立法者就人民資訊隱私權

為更完整之保障 ,比一保護憲法所保障人民權利之動機 ,本

席至為贊佩 。但判決主文第2項 ,為未受聲請之事項而作成

裁判 ,有違不告不理原則 ,並干預立法者之權限 ,均有違權

力分立原則 ,爰提出不同意見如下 。

一 、多數意見判決主文第2項指摘規範不足之範圍,逾越聲

請意旨所指 ,有違不告不理之權力分立原則

按憲法法庭為司法審判權之一部分 ,基於不告不理原則 ,

憲法法庭就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之審理範圍 ,除與聲請審查

之法規範具重要關聯者外 ,應以聲請人所聲請審查之法規範

為限 。

．l任 查 ,本件聲請係關於全民健康保險強制蒐集個人健康

保險相關資訊並供學術研究之原始 目的外利用而生之爭議 ,

且聲請意旨就規範不足之指摘已指明範圍 ,即個人資料保護

法 (下稱個資法)第 l1條第 2項 、第 3項及第碎項有所不

足 :因 該等立法規範不足導致國家於正確性有爭議 、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違反本法以外之情形 ,均得恣意禁止當

事人對其個資進行事後控制之權能 ,侵害資訊隱私權 。多數

意見判決主文第 2頂 :「 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

定整體觀察 ,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 ,而 有違憲之虞 ,相 關機關應 自本判決

宣示之日起 3年內 ,制 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建立相關法制 ,

l



以完足憲法第 22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將審理範圍

擴及於個資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 ,並要求立法者為整

體廣泛之立法或修法 ,已超出聲請審查之法規範範圍 ,有違

審判機關不告不理之權力分立原則 。

二 、多數意見判決主文第 2項 關於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

監督機制之立法指示 ,干預立法者之權限 ,亦有違權力

分立原則

多數意見宣示立法者修法或立法建立個人資料保護之

獨立監督機制 ,立意甚佳 。但已干預立法者之權限 ,有違權

力分立原則 。

按 「立法院如經由立法設置獨立機關 ,將原行政院所掌

理特定領域之行政事務從層級式行政體制獨立而出 ,劃歸獨

立機關行使 ,使其得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自 主運作 ,對

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即不免有所減損 。惟承認獨立機關之存

在 ,其 主要目的僅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

式行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 ,使獨立機

關有更多不受政治干擾 ,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 。⋯⋯然獨

立機關之存在對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既然有所減損 ,其設置

應屬例外 。唯有設置獨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

利益 ,所職司任務之特殊性 ,確有正當理由足以證立設置獨

立機關之必要性 ,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 ,任務執行績效

亦能透明 、公開 ,以 方便公人甲人監督 ,加上立法院原就有權經

由立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之運作 ,綜合各項因素整體

以觀 ,如仍得判斷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不墜 ,

足以彌補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 ,始 不致於違憲 。┘
2



經司法院釋字第 613解釋釋明在案 。故於行政權下立法設獨

立機關或獨立行使職權之機制 ,要屬例外 ,且屬立法自由形

成之範疇 。但須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仍能維持不墜 ,

足以彌補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 ,始屬合憲 。

次按 「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 ,運用足以確保

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 ,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

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

權之本 旨。」固經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釋明在案 ,但該

解釋僅要求國家應「在組織上與程序上為必要防護措施」,以

保護人民之資訊隱私權 ,並未要求立法設立獨立監督機制 。

多數意見於判決理由第 61段及 62段中援引司法院釋字

第 603號解釋意旨後旋即認定 :「 前述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

之防護措施中 ,個 資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為重要之關鍵制度 。

此一獨立監督機制之目的 ,在於確保個資蒐用者對於個資之

蒐用 ,均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以增強個資蒐用之合法性與

可信度 ,尤其個人健保資料業已逸脫個人控制範圍 ,如何避

免其不受濫用或不當洩漏 ,更有賴獨立機制之監督 。┘此一

論斷於我國憲法並無依據 ,尤與司法院釋字第 613解釋釋明

於行政權下立法設獨立行使職權之機制 ,要屬例外 ,且屬立

法自由形成範疇之意旨有違 ,干預立法者之權限 ,有違權力

分立原則 。

至多數意見於判決理由第61段之末引註附於判決末尾 :

「例如歐盟一般 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DataProt㏄ tion

比gu㏒ion,下稱 GDPR)即 規定各會員國應設置至少一獨立

監管機關 (supervisoryauthOrity),職 司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

3



障 ;該監管機關應依照 GDPR規定獨立行使職權 (GDPR第

51條及第 52條參照 )。 各國依上開規定 ,多 於聯邦或國家層

級設置個資監管機關 ,例如法國 CommissionN斑 ionalede

︳InformatiqueetdesLibe比 S一CNIL、 芬 蘭 0fflce0ftheData

Prot㏄tionOmbudSman、 ㄔ惠國 DerBundeSbeauΠragtemrden

DatenSchutzunddie工nform破ionSfreiheit,以 及 愛 爾 蘭 Data

Protecti0nComIIlission等 。各國監管機關之名單請見歐盟資

料保護委 員會 (Eur0peanDataProt㏄ tionBoard)網 站

h枕ps:仇dpb.europa.eu/about一 edpb/加Θut-edpb/membe必 en┘ 顯

係欲 引用歐盟一般 資料保護規則及受該等規則拘東之各國

制度設計 ,用 以支持其論述 。ll任上開規則既非憲政規範或憲

法理論 ,自 無法據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立論基礎 。

再



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13號判決

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日召元大法官提出

許大法官宗力加入

許志雄大法官加入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楊惠欽大法官加入

一 、本判決結論及本席立場

〔l︳ 本判決就健保署將個人健保資料提供第三人利用案,(l)

於主文第一項宣告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第 b條第

l項但書第碎款規定 (下稱系爭個資法規定)符合法律明確

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與憲法第 22條資訊隱私權並無牴觸 ;

(2)於主文第二項宣告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律均欠缺個人

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 ,然僅為瑕疵警告 ,並未宣告現行

法之欠缺上述機制違憲 ;(3)於主文第三項宣告健保署將個

人健保資料建置為健保資料庫 ,並對外傳輸、提供第三人(包

括衛福部等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 )利 用等 ,僅有行政命

令位階之規範依據 ,於全民健康保險法 (下稱健保法)第 7炒

及 80條 (下合稱系爭健保法規定)及其他相關法律均欠缺明

確之法律規範或授權 ,因 此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 ;(碎 )

於主文第四項宣告健保署固得將個人健保資料提供第三人

為目的外利用 ,然 欠缺當事人請求停止利用(即所謂退出權 )

之相關規定 ,於此範圍內 ,違反憲法保障之資訊隱私權 。

〔2〕 綜合上述主文及其相關理由 ,本判決基本上是先區別個

資法及健保法規定 ,並認為受審查之系爭個資法規定全部合

憲 ;只 是就欠缺獨立監督機制之瑕疵 ,提 出有 「違憲之虞┘

之警告 。至於就本案之核心爭議 :健保資料庫提供第三人目

的外利用是否違憲 ,多 數意見也只是質疑現行實務作法欠缺

形式的法律依據或授權 ,因 此要求有關機關在 3年內以法律
1



規定相關重要事項 ,包括當事人退出權之要件及效果等。與
上述 (2)之採 (附加警告之)合憲宣告及 (3)之採 (附修

法要求之)單純違憲宣告相比 ,上述 (碎 )則 以附條件的司法

造法方式 ,宣 示 :如逾 3年仍未完成修法 ,當事人即得請求

停止提供其個人健保資料子第三人為目的外利用 ,這算是本

判決最尖銳的牙齒 。

〔3︳ 本判決以憲法第22條保障之資訊隱私權 (又稱資訊自主

權)為 憲法權利基礎 ,並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審 查系爭個資
法規定及健保法規定是否違憲 ,於此範圍內 ,與本席立場相

同。就審查結果 ,亦 即上述四項主文之結論 ,本席僅支持上

述 (l)有 關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3)及 (碎 )之宣告違

憲部分 ;然不分貝先成 (l)主 文第一項有關系爭個資法規定不違
反比例原則 ,致不牴觸資訊隱私權之合憲宣告結論 ,也不分貝先

成 (2)主 文第二項僅為 「警告性合憲宣告」之結論 。以下就

不贊成主文部分 ,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

二 、個人健保資料供第三人為目的外利用之安娃爭議

(一 )請求停止或限制利用之事後控制權 (退出權),用 人

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陣範圍

〔碎︳本判決引用釋字第 6仍 號解釋 ,認為資訊隱私權之核心

保障在於個人對其個資之自主控制 。然就本案所涉爭點 ,本

判決進一步闡釋資訊隱私權之保障範圍 ,除同意他人利用與
否之事前同意權外 ,亦涵蓋他人開始 (合法)利用後之事後
控制權 ,包括請求刪除、停止利用或限制利用之自主決定權。

這是上述釋字第 b03號解釋所未明白涵蓋的部分 ,也是本判
決對於資訊隱私權保障範圍的貢獻所在 ,本席亦表贊成 。

〔5︳ 特別是就本案所涉個人健保資料而言 ,我 國全民健保制

度所採之強制納保制度 ,業經釋字第碎72號解釋認屬合憲 。
故人民除非從不使用健保 ,否則實無從避免或阻止國家透過

健保系統強制蒐集 、儲存並利用個人健保資料 ,亦無從針對

每次就醫所生之健保資料 ,於事前一一表示同意 。又國家進
2



一步建置全民健保資料庫 ,不論是否有專法之依據 ,也 已經

是既成事實 ,且為健保制度運作上之必要 (例如用以核付保

險費用、醫師處方用藥之查詢等),個人亦難以抗拒 。在比意

義下 ,人民對於國家於健保目的內之蒐集 、儲存 、利用個人

健保資料 ,實無事前同意權可言 。在現實上 ,人民對於個人

健保資料之自主控制範圍 ,大概就只剩下對保險人(健保署 )

提供第三人為目的外利用之自主控制權 。問題在於 :是否應

承認個資主體對第三人利用應有其事前同意權 ?或僅賦予

其事後控制權即可 ?甚至在醫療 、衛生目的之大旗下 ,可容

許學術研究機構盡力探勘如此巨量資料的新黑金寶礦 ,卻不

容許個資主體之請求停止或限制其利用 ?

〔6〕 就本案所涉健保署將人民健保資料提供第三人 (包括其

他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關)為 目的外利用之合憲性爭議 ,

多數意見雖適用嚴格審查標準予以審查 ,但認毋須個資主體

之事前同意 ,即得為之 。以下分別就多數意見有關目的及手

段之審查結論及其理由 ,表示本席之不同意見 。

(二 )目 的審查部分

〔7〕 本判決理由第 碎8段認為 :「 .‥ 憲法已明示國家有促進衛

生與醫療之責任 ,系 爭規定一寓有透過統計或學術研究累積

科學知識技術等公共財 ,諸如發現或確認辨識疾病有效治療

方法 ,以提升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目的 ,是 系爭規定一所稱基

於醫療 、衛生之統計及學術研究目的 ,基本上尚難即謂不符

特別重要公益目的之標準 。⋯┘多數意見顯然是認系爭個資

法規定之統計及學術研究目的均具公共財之效益 ,當然為特

別重要之公益 ,因 此合憲 。

〔8〕 按主管機關健保署及衛福部係主張申請使用健保資料庫

資料的學術研究機構 ,在 2006至 2021年間 ,已經產出有關

國人醫療實證研究論文共 7,177篇 ,涵 蓋各類疾病 ,為全球

醫療重要指引 ,並以此等量化資料來證立上述學術研究目的

之具體及重大效益。與之相比 ,本判決多數意見的論述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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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逕認此等研究成果既然有公共財性質 ,因 此就是特別重

要公益 。言簡意賅 ,大筆一揮 ,即有定論 。至於多數意見的

如此論斷及主管機關的上述主張是否有足夠的說服力 ,就只

能留待公評 了。

〔θ〕本席認為 :將所有基於醫療或衛生之統計及學術研究都

一律評價為特別重要公益 ,恐怕有失籠統 、過寬 。畢竟這涉

及特種 、敏感個資之目的外利用 ,即使以專法規定得例外供

學術研究為目的外利用 ,還是會有其憲法爭議 。按學術研究

之類型及目的多端 ,不 同的學術研究 ,多 半牽涉不同類型 、

程度的利益 。即使是基於醫療 、衛生目的之學術研究 ,有係

臨床醫生對於特定疾病的研究 ,有係政府為避免傳染病流行

所進行的研究 ,有 為博 、碩士論文而為者 ,亦有受商業委託

而為者等 。各類學術研究與醫療 、衛生目的之達成問 ,更有

直接或間接關聯 、遠近程度不等的差異 。縱認上述各類學術

研究之可能效益皆具有公共財之性質 ,但鑑於其效益類型與

程度不一 ,立法者仍應有更嚴謹的區別或限縮 ,而不是要求
人民資訊隱私權當然退讓 。

〔10l多 數意見在上述立法 目的之抽象審查上高度尊重立法

者 ,並在理由第碎8段最後要求 :「 ...惟實際操作上應由一定

之獨立監督機制 ,依申請個案之相關情狀作嚴格之審查 。」

將問題推給未來的獨立監督機制 。比即本意見書後述第〔35︳

段所稱「實體權利保障之程序化」,即將抽象法規範立法目的

之審查問題 ,轉移到個案審查之具體認定 。從多數意見強調

個案審查之必要 ,反可證明系爭個資法規定所稱之學術研究

目的恐過於廣泛 ,以致有個案嚴格審查之必要 。但由於多數

意見對於個案應如何嚴格審查 ,完全沒有提出可操作之認定

標準 ,將來獨立監督機制恐怕也是不知如何是從 。

(三 )手段落查部分 :系 爭個資法規定之手段違反必要性原
貝ll

〔ll〕 在比例原則的手段審查部分 ,多 數意見先審查並認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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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個資法規定所採取之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按本案既然

適用嚴格審查標準予以審查 ,實在無庸審查所謂手段是否有

助於 目的之達成 ,這其實無助於嚴格審查標準之操作 。在手

段審查部分 ,嚴格審查之重點應該在於是否已經別無其他更

小侵害手段 ,或 已屬最小侵害手段的必要性審查 。

〔12︳ 就必要性之審查 ,多 數意見認為系爭個資法規定已經要

求
1.去識別化措施 :「 其提供者至遲於揭露時須為已經

採取去識別化措施處理 ,使該個資成為非可直接

識別當事人之資料 。」(參本判決理由第 53段 ),

並「使一般人採取當時存在技術與合理成本 ,在不

使用額外資訊時 ,不 能識別特定當事人。雖個人健

保資料於客觀上非無以極端方式還原而間接識別

特定當事人之可能性 ,惟 系爭規定一所採之去識

別化手段已足大幅降低蒐用個人健保資料所生之

個人資訊隱私權所生之侵害 。」(參本判決理由第

“ 段 );

2.最 小蒐用原則 :「 而且系爭規定一除已明定目的限

於醫療 、衛生 (排除其他目的),暨 蒐用主體以公

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為限(排除其他人)外 ,並

明定以統計或學術研究且必要為另一要件 ,亦 已

排除非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者 ,暨非必要之統計及

學術研究 ,是 系爭規定一應與個人資訊隱私權之

最小蒐用原則尚屬相符。X參本判決理由第 55段 )

因此認為系爭個資法規定 「以去識別化及公務機關及學術研

究機構為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必要為合法蒐用

要件 ,屬 最小侵害手段 。」(參本判決理由第 56段 )符合必

要性原則 。

〔13〕 綜合上述 ,多 數意見認為系爭個資法規定之手段符合必

要性原則的主要理由可歸納為 :1.以 一般人能否一望即之 、

毋須使用額外資訊而識別當事人為標準 ,認定系爭個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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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要求之去識別化措施已經是最小侵害手段 ;2.法律已限

定利用目的 、蒐用主體及必要 ,因 此符合最小蒐用原則 。

1.系 爭個資法規定之去識別化措施仍非最小侵害手段

〔l碎〕先就上述 1.去識別化措施而言 ,本席認為 :多 數意見僅

以一般人 (而 非具有統計及資訊知識及經驗之專業人士)無
法一望即知地識別當事人為標準 ,因 而認定系爭個資法規定

所要求之去識別化措施已經符合最小侵害手段之要求 ,顯然

是過於寬鬆的審查 。如下說明 ,系 爭個資法規定及其實踐所

採之去識別化措施 (尤其是其方式及項目)顯非最小侵害手

段 ,而 另有侵害較小之其他手段 ,應無法通過嚴格審查標準

之審查 。

〔l切 就本案而言 ,健保署在提供健保資料子衛福部時 ,僅是
以金鑰加密 (有如加鎖)後交給衛福部 ,之後衛福部再以金

鑰解密 ,即取得完整 、無任何去識別化之健保個資 。然而加

鎖之加密方式與去識別化是不同的方式 ,前者無法取代後

者 。加鎖是透過改寫資料 ,將 資料上鎖 (有如放入保險箱 ),

避免他人未經允許獲知資料內容 ,這主要是 「資訊安全」的

防護機制 。只要去除加密之鎖定 (開鎖 ),資料隨即得以還原
(有如從保險箱再取出原資料 )。 至於去識別化則是要斷開

資料和當事人的連結 ,將之轉化為難以辨識 ,甚至永久無法

再連結 、比對的資訊型態 ,此涉及 「資訊隱私」的保障 。因

此上述單純加鎖式的加密方法仍不足以符合資訊隱私的保

障要求 。

〔16〕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7條將系爭個資法規定所稱之 「無

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進一步規定為 「以代碼 、匿名 、隱藏

部分資料或其他方式 ,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者」。按現行科學
及技術條件下的匿名化技術 ,已越來越難以達成完全的匿名

化 (指 徹底的去連結 ,而無從再還原識別當事人 )。 因此 ,所

謂去識別化其實比較像是個光譜 ,有些去識別化方式仍容易

還原連結 ,有 些去識別方式則需耗費較多成本方能識別 ,但

b



最終仍能識別 。就此而言 ,系 爭個資法規定並未進一步針對

不同風險程度之目的外利用情形 ,要求或區別不同的去識別

化方法 ,致健保資料之主管機關享有相當大的選擇空間 ,而

有侵害人民資訊隱私權之風險 。

〔17〕 其次 ,健保署在健康保險個資的儲存 、處理 、利用上 ,

也只是刪除當事人之 「姓名」及 「住址」二個變項資料 ,至

於其他私密敏感資料 (例如 :身 分證字號 、醫療院所代碼 、

申報 日期 、就醫日期等),則 以 「專屬代碼」的方式 (即假名

化),儲存於健保資料庫或提供外部使用時 ,分別進行多次編

碼 。雖然健保署已經刪除上述姓名及住址二個變項資料 ,但

個人健保資料中僅以專屬代碼呈現的其他變項資料 (例如 :

身分證字號 ),因 未永久斷開其與個資主體問之連結 ,如透過

與其他資料庫內資料的比對 ,在技術上依然有可能輕易識別

其個資主體 ,而 不再具有假名化之效果 。其實 ,類似身分證

字號之變項資料 ,對於大多數的學術研究者而言 ,多 半沒有

直接助益或關聯 。就此而言 ,現行實務僅去除姓名及住址二

個資料變項 ,去識別的項目顯然過少 ,明 顯不符合資料最小

蒐用原則 ,因 此難以認定已屬最小侵害手段 。

〔18︳ 以美國 lθ少b年健康保險可攜與責任法(比althInsuran㏄

P0比abilityandAccountabilityAct0fl鈣6,HIPAA)l為例 ,依

該法發布之 Standardsf0rPrivacy0fIndividuallyIdenti丘 ablc

Health㏑fomlation(“ Priv犯yRule” )(隱私規則)規定個人健

康保險資料如果去除以下 18種資訊 ,而 符合所謂安全港方

法 (safeharbor meth0d),始 符合匿名化之去連結要求 ,而 不

再屬於受保護之個人資料 :l姓名 ;2所有比「州」單位小的

地理位址資訊 ;3所有可以與特定個人直接連結的日期資訊

(例如生日、入院日、出院日、死亡日等);碎 電話號碼 ;5

傳真號碼 ;6電子郵件信箱 ;7社會安全碼 ;8醫療紀錄編號 ;

p健康計畫受益人編號 ;10帳戶號碼 ;l1證書號碼 ;12車輛

〕 HealthIn§ urancePortabilityandAccountabilityActofl少 少b,Pub.L.No. l0碎一191,

llOStat.1936(l少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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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與序列號碼 ,包括車牌號碼 ;13設備識別與序列號碼 ;

l碎 網址 ;15通訊協定位址碼 ;16生物識別特徵 ,包括指紋 、

聲紋 ;17全臉影像或其他可比擬之影像 ;18任何其他獨特可

識別的號碼 、特徵或編號 。2

〔l少〕然考量上述完全匿名化所要求的去識別程度相當高 ,為

顧及醫學研究的需求 ,上述美國法也承認若干例外 ,以供 目

的外之醫學研究。其中可供本案參考者即「有限資料組資訊」
(∥LimitedDataSet” of㏑㎞m破i0n):例如於著重地域性的傳

染病研究或著重年齡性的遺傳性疾病研究 ,即得容許保留上

述 18項 中之部分資訊 ,如地址中之鎮或市 (towIl orcity)、

、
)、 l、l(State)與郵遞區號 (zipc0de),或 出生之月 、日等變項

資料 。但取得並利用此等有限資料組之研究者 ,必須簽署資

料使用協議 ,並遵守相關規定之要求 (例如禁止重新辨識個

資主體身分),始得利用比類個資,而 毋須個資主體之授權。3

〔20l對照上述美國法之相關規定 ,系 爭個資法規定就去識別

化程度之要求 ,顯然過於寬鬆 。為保障人民之資訊隱私權 ,

最完整的方式本來應該是匿名化 ,斷開資料與主體問的連

結 ,使之無法或極難以再還原連結 ,如此個資也就不再是個

資法所保護的資料 。如果無法匿名化處理 ,至少也應明定更

多的刪除項 目 ,以增加還原連結的難度 ,並以此為對外提供

利用的基本資料組資訊 ,而 不是如 目前之僅刪除姓名及住址

二個變項資料 。至於有特殊需求的研究 ,則再針對其需求目

的 、範圍等 ,透過資料管理機關倫理或審查委員會之個案審

查機制 ,額外提供增加變項資料的資訊 。在 2與 18之 間 ,現

行法顯然仍有檢討修正之空間 。這已不只是立法政策的選

擇 ,而 是憲法的要求 。

2碎5CFR∮ l“ .51碎 (b)(2)(◆ (2015);翻譯引自:張陳弘 ,國 家建置全民健康保險資
料庫之資訊隱私保護爭議一評最高行政法院 lOb年度判字第“號判決 ,《 中原
財經法學》,猝0期 ,頁 185、 幻5(2018)。 另一種去連結的方法則是統計標準
(St趾iStiCal§ ta1︴dard),參張陳弘 ,同 註文 ,頁 235-23b。

3參張陳弘 ,前註文 ,頁 幻b-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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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系爭個資法規定提供之個資範圍並不符合最小蒐用原

貝ll

〔21〕 再就上述 2.最小蒐用原則的審查而言 ,系 爭個資法規定

對於因學術研究所生之目的外利用 ,除要求必須去識別處理

外 ,就所提供的資料數量並沒有任何限制 。然而 ,不 同學術

研究之目的及對象均有所不同 ,不 同之研究對於資料數量的

需求也會有所不同 。因此 ,在手段與 目的關聯性之審查上 ,

至少應要求並限制資料提供機關 ,應就不同的學術研究 ,僅

提供其所需之不同數量的個人資料 。此即最小蒐用原則 ,亦

即必要性原則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具體展現 。就此而言 ,

系爭規定不僅在表面上對於所提供之資料數量並沒有限制 ,

在實務運作上 ,健保署於實際提供健保資料時 ,也僅有 「兩

百萬人抽樣檔」及 「全人口檔」的粗略分類 ,而 無其他數量

的抽樣檔 ,可對應不同研究目的 、涉及之需求 ,以致可能提

供明顯大於學術研究者需求之個人資料 。於嚴格審查標準

下 ,目 前實務上所提供的 「兩百萬人抽樣檔」及 「全人口檔」

似乎是過於簡略的手段 ,而有進一步精密剪裁的空間 。就算

不能或毋須做到逐案剪裁 ,至少也應該有不同數量的更多組

資料檔 ,以供選擇 、提供 。

〔22〕 就此 ,本判決理由第 55段認為系爭個資法規定不違反

最小蒐用原則 ,所持之以下幾個理由 ,本席實都難以贊成 。

具體言之 ,本判決認為 (l)系 爭個資法規定 「已明定目的限

於醫療 、衛生 (排除其他 目的 )」
,本席曰 :這根本不是手段

審查的問題 ,而 是目的之審查 ;(2)「 蒐用主體以公務機關及

學術研究機構為限 (排除其他人 )┘
,本席曰 :這等於是說只

要法律沒有開放給所有人 ,就符合必要性要求 。至於全國的

公務機關和學術研究機構究竟有多少 ,也不用問了。然而 ,

本案核心爭點正是 :為何可以開放給學術研究機構為目的外

利用 ?本判決多數意見的回答則是 :因 為法律已經限定是公

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 !(3)「並明定以統計或學術研究且

必要為另一要件」,本席曰:難道說只要法律有寫 「必要」二

夕



字 ,該法律就符合必要性原則所要求的最小侵害手段 ?這簡

直是最容易、最寬鬆的必要性原則之審查 ,實在是本席所不

認識的比例原則之操作 。與其說是適用多數意見所宣稱的嚴

格審查標準 ,不如說是放水審查標準 !

(四 )手段落查部分 :有事後退出權的保陣始符合衡平性原

貝ll

〔23〕 就比例原則之審查 ,多 數意見最後在理由第 57段進而

審查衡平性原則並認為 :「 系爭規定一所犧牲之個人敏感資

訊隱私權固屬特別重要法益 ,但公務機關 、學術研究機構基

於醫療 、衛生法定目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 ,係為救治或預防

疾病 ,事涉公眾之健康 ,與社會集體安全之維護必要相關 ,

更是特別重要公益 。兩者相權 ,應認為系爭規定一之手段原

則上尚符合相稱性要求 。」本席認為 :這個結論未必不能成
立 ,但如此論證 ,等於是說 :因 為目的是特別重要公益 ,屬

個人權利的私益即應當然退讓 。多數意見所謂兩者相權 ,實

在欠缺可資識別的理由 ,就直接跳躍到合憲結論 。

〔2碎〕按衡平性審查之具體操作本應就 目的利益及手段侵害

問 ,進行實際或預估損益之程度比較 ,而 不應只是抽象概念

式的論斷評多數意見在此之所以僅有空洞論述 ,可能和其在

目的審查時 ,也是一筆帶過式地承認 「基於醫療 、衛生之統

計及學術研究目的」,當然均屬特別重要公益的概括論斷有

關 (參本判決理由第碎8段 )。 而就受到限制的個人資訊隱私

權 ,多 數意見也未進一步分析其可能或實際受害之範圍 、程

度等 ,以致僅有上述之空洞速斷 。

〔2切 反之 ,聲請人在本案雖然強力主張主管機關之提供健保

ㄔ
釋字第 603號解釋理由書第 12段在衡平性審查時 ,就主管機關所主張之 「迷

途失智者 、路倒病人 、精神病患與無名屍體之辨認」之目的 ,係先考量關係機

關行政院所提 「目前收容在社會福利機構迷途失智老人幻少b位 ,每年發現無

名尸死約 200具」之目的利益 ,再與 「強制年滿 1碎 歲之全部國民均事先錄存個

人之指紋資料 ,並使全民承擔授權不明確及資訊外洩所可能導致之風險」比較

權衡後 ,才 作出「損益失衡 ,手段過當」致不符合比例原則之結論 ,可 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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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予第三人利用 ,可能會嚴重侵害個人之資訊隱私權 ,但

其主張也始終因於資訊自主權之抽象論述 ,而未能提出實務

運作至今所曾發生 ,因 主管機關提供予第三人為目的外利

用 ,致生廣泛 、重大損害的實例 。在現實社會中 ,雖然健保

個資之外洩及其損害 ,在理論上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

風險 ,但就︿甲人多對資訊隱私無忒的人而言 ,比項風險的損害

程度似乎相當輕微 ,甚至還可能認為聲請人所主張之資訊隱

私風險機率 ,並不明顯高於被閃電擊中之風險 。平心而論 ,

主管機關也確有採取某些去識別化措施以及對申請個案之

審查機制予以管控 ,以降低個資外洩的風險 。甚至也有人主

張 :許多研究者 ,尤其是從事量化研究者 ,本於其專業訓練

及研究倫理之要求 ,多 半不會特意去還原並再識別所取得個

資之主體為誰 ,並以比等理由來支持系爭規定之手段並未產

生損益明顯失衡之結果 。不過 ,限制手段是否會發生損益失

衡的結果 ,不 能只靠主管機關及研究人員的自律 ,而仍須有

適當的外控機制 ,包括個資主體 (潛在被害人)之 自我防衛

機制 。就算實務上至今並未出現廣泛 、重大損害的實例 ,也

不等於就當然要棄守法制上的個人最後防衛手段 ,而 只寄望

於國家或他人的善意 。

〔26︳ 上述損益權衡所比較之 目的利益和手段損害二者 ,基本

上都是總合 (aggregate)式 的整體利益或損害之比較 ,就法

規範的抽象審查而言 ,如此權衡固屬合理 。然就本案而言 ,

本席認為聲請人所主張之退出權 (事後控制權之一環 ),如 不

於必要性審查時考量 (亦 即 :欠缺退出權之系爭規定是否仍

為最小侵害手段 ?),至少可於衡平性審查時予以納入權衡 。

如果認為上述個資外洩風險及其損害輕微 ,則個人之選擇退

出是否必然會對研究造成重大之不利影響 ,在無本土之實施

結果足以驗證前 ,自 然也不能一概而論 。

〔27〕 按憲法資訊隱私權所保障之個資自主控制權 ,本即包括

事前同意權及事後控制權 ,比項事後控制權甚至可及於已經

ll



匿名化處理而 (戶斤謂)完全無法還原之個資。5於現今之資訊

科技社會 ,此項自主控制的制度設計及實踐本應朝向動態性

的自主同意 ,始足以有效保障人民之資訊隱私權 。基比 ,就

健保個資之提供第三人利用 ,在理想上原應動態性的隨時告

知受影響之人民 ,並使其得以一一行使事前同意權 。這在現

實上顯然有其困難 ,絕大多數人民恐怕也是閉著眼睛一直接

或說 :同 意 。如果在實務上如此動態通知 、同意的制度設計

與實踐不具可行性 ,那退一步的要求至少也應讓人民得以事

後知悉其個資是否及已為何人利用 ,並決定是否要請求停止

或限制第三人利用 。本席認為 :考量人民對於國家之強制蒐

集健保資料並建置健保資料庫予以利用 ,早 已無從行使其事

前同意權 ,在制度上自有必要賦子個別人民行使事後之退出

權 ,以此平衡人民事前同意權之喪失 ,這可說是人民對其個

人健保資料自主控制權的最後一道防衛 。就權利衡平的抽象

審查而言 ,有個人退出權之保障 ,才 足以維持集體性公益與

個別性私益問之衡平 ,而不致淪於公益永遠大於私益的空洞

衡平想像 汀

〔281對於退出權的主張碼司係機關的主要反對論點有二 :(l)

退出權機制之執行成本過高 ;(2)資料主體行使退出權將使

抽樣產生偏差 ,甚至產生破窗效應 ,減損研究效益 。．l任本席
認為 :依嚴格審查標準 ,上述兩點老r難以成立 。

〔2少︳就 (1)執行成本過高的主張而言 ,於嚴格審查標準下 ,

行政成本並不足以構成特別重要公益之合憲目的 ,而得據以

限制本案所涉資訊隱私權 。就此 ,也未見主管機關就其預估

5多
數意見在本判決理由第 35段認 :「 .‥ 經處理之資料於客觀上無還原識別個人

之可能時 ,即 已喪失個資之本質 ,當 事人就該資訊 自不再受憲法第 22條個人

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又於第 5b段認 :「 ...完 全不具還原識別可能性之匿

名資料 ,已非受憲法第 22條資訊隱私權保障之個資⋯」,與本席之立場不同。
‘
本席所想像的均衡狀態是 :一 方面可以讓不在乎交出個資之大多數人 ,可以安
心享受資訊科技的便利與利益 ,讓研 究者可以盡力運用資訊科技以創造更大的

群體利益 ,同 時讓那一小群連姓名告訴別人都會睡不著覺的 「刁民們」,可以

享受大隱隱於市的自主樂趣 。
12



將增加的執行成本 ,提出足以支持之具體說明或證據 。更何

況在實務上 ,現行法律如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 8條7已

有退出權之明文規定 ;另 衛福部於無法律明文規定時 ,亦 已

於 「我國新型冠狀病毒血清流行病學調查與長期趨勢分析計

畫」之執行時 ,主動告知人民可以選擇退出。8可見退出權之

執行成本過高的抗辯 ,應該是不為也 ,而非不能也 。

〔30l再就 (2)抽樣偏差 、破窗效應而言 ,就本席的認知 ,研

究者本就不可能窮盡蒐集擬研究之事物 ,以追求絕對正確之

知識或真理 ,通常多僅能在特定的研究限制下追求相對正確

之知識或真理 。以我國而言 ,有 關機關對外提供的資料檔本

來就有 「兩百萬人抽樣檔」,而 非必然是 「全人口檔」。相較

於台灣全人口而言 ,「 兩百萬人抽樣檔」本就有其偏差 ,即使

有部分人口’選擇退出 ,究竟會因此增加多大的抽樣誤差 ,是

7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 8條第 1頂 :「 參與者得要求停止提供生物檢體 、

退出參與或變更同意使用範圍 ,設置者不得守巨絕。」第2項 :「 參與者退出時 ,

設置者應銷毀該參與者已提供之生物檢體及相關資料 、資訊 ;其 已提供第三人

者 ,第三人應依照設置者之通知予以銷鍛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

一 、經參與者書面同意繼續使用之部分。二 、已去連結之部分 。三 、為查核必

要而須保留之同意書等文件 ,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同意。」
8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2022年 6月 1b日 起執行「我國新型冠狀病毒(SARS-

CoV-2)血清流行病學調查與長期趨勢分析計畫」,擬從 2022年 1月 至 b月 全

國各捐血中心由捐血人捐血時留存之血清存檔樣本中 ,抽選 36,000件 檢體樣

本 ,進行病毒抗核蛋白抗體檢測。即使該計畫使用之捐血人個資已去除其中之

直接識別資訊 ,該計畫仍以選擇退出(opt o沚 )的方式 ,保障受試者的自主權。

指揮中心並特別教示捐血人退出之方式 :「 若有曾於該段時間捐血之捐血人欲

退出本計畫 ,請於今年 b月 30日 前致電 1922並請留下相關資料 (血袋號碼 ,

或提供姓名 、身分證字號及生日);或請以書面方式寄送相關資料至臺北市中

正區林森南路 b號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 ,後續由血液基金會於檢體抽樣前排

除。」參疾病管制署 「我國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血 清流行病學調查與

長期趨勢分析計畫」說明 (新聞稿),2022年 6月 1b日 ,引 自: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官方網頁首頁/最新消息/焦 點新聞 ,

700b3一 1.㏑ml(最後瀏覽日 :2022/08/上 2)。

’
參考有實施退出權之外國經驗 ,如英國 ,於 2020年 l0月 1日 至 2021年 9月

1日 期間內的退出人數是 3,2b猝 ,327人 ,計 5.35%,引 自 :NHSDigjtal,〔 MI〕

NationalDataopt一 Out, Septelnber 2021, l〕 ttos:〃dig北a1.nhs.uk/data一 and＿ inl〕rma

tion/publication§ /statistical/national＿ data＿ o就-out/september＿ 2021(最後瀏覽日:2

022/08/l0);幻21年 5月 1日 至2022年 碎月 1日 期間內的退出人數是 3,3Σ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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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因此會造成不可彌補的誤差風險 ,有 關機關對比並未提出

具有說服力的資料或證明 。何況退出權並非絕對 ,在制度設

計上亦得有不許退出的例外情形 。l0本
判決主文第四項亦容

許相關機關以法律明定請求停止及例外不許停止之主體 、事

由等事項 ,而 已留給相關機關相當的制度形成空間 。

〔31〕 最後 ,本判決係區別個資法和健保法而分別審查 ,並於

主文第一項宣告前者不違反比例原則而合憲 ,於主文第四項

宣告後者因欠缺退出權而部分違憲。本席認為如此切割並不

妥當 ,也是一種鋸箭法式的審查 。個資法固然是有關個資保

護的一般性 、框架性規定 (參本判決理由第 6b段 ),然 因健

保法第 7炒 條第 2項 明文規定 :「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

資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相 關資料之保存 、利用

等事項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故就本案所涉
個人健保資料之利用而言 ,系 爭個資法規定同時也是本案原
因案件裁判所直接適用之法律 ,無從與健保法相關規定切割
而分別審查 。故如本判決主文第四項認為健保法及相關規定

欠缺退出權而違憲 ,由於個資法本身也欠缺有關退出權之規

定 ,當然也應該是主文第四項違憲審查及宣告的範圍所及 。

在法理上 ,應不可能如本判決般 ,一 方面在主文第四項宣告

相關法制 (解釋上應包括個資法及健保法等)因 欠缺退出權
規定而違憲 ,然在主文第一項竟仍宣告同樣欠缺退出權規定
之系爭個資法規定不違反比例原則而合憲 。

三 、有關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部分

〔32〕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認為個資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欠缺有

關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不足 ,就此雖認 「有違憲之虞」,然僅提出警告 ,而仍為合憲

宣告。本席也認為此項欠缺 ,確屬個資保障法制之重大瑕疵 ,

b各 人 ,約 5.碎
0/o。

弓〡自 :NHSDigital,IM田 NationalDataopt-Out,April202
2,htto§ :〃diㄆ北a1.nhs.uk/data-aⅢ 〕-inhrmation/oublication§ /statisticaVnational＿ data＿

o°t一out/幼ril-2022(最後瀏覽日 :2022/08/上 0)。
l0參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8條第2項但書。

l碎



但認為已達違憲程度 ,而應為清楚的違憲宣告 ,並定期要求

有關機關修法補正 。

︳33︳ 按大法官在 2005年 少月於釋字第 b03號解釋中 ,除宣

告強制蒐集全民指紋之戶籍法規定違憲外 ,並在解釋文第 3

段明白要求 「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 ,運用足以確

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 ,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

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

私權之本 旨。」上述解釋所稱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

施 ,主要即指本判決所稱之獨立監督機制 (包括組織上之獨

立機關及程序上之防護措施 )。 不過 ,或許由於上述解釋宣告

強制蒐集全民指紋之戶籍法規定違憲 ,因 而阻止了全民指紋

資料庫之建置 ,以致主管機關也不再構思應如何建立上述解

釋所要求之組織上及程序上防護措施 ,即使其手中一度掌有

b、 7百 萬人 (主要是受刑人及役男等)之指紋資料 。時至今

日 ,個 資法或其他相關法律 )對於我國政府建置管理之各種

資料庫 (包括本案涉及之健保資料庫 、財政部之貝才稅資料庫

及其他政府機關建置之各類資料庫),均仍無任何有關獨立

監督機制 (尤其是獨立機關)的 明文要求 。就此而言 ,確實

是我國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一大缺陷 。

〔3碎〕由於科技發展之可能威脅及社會網絡之日趨複雜化等

因素 ,許 多國家早已設置有關資料保護的獨立監督機關 ,使

其以第三方機關之地位 ,透過各類適當的程序機制 ,監督政

府機關及民間機構之利用個人資料 ,尤其是涉及大型資料庫

的利用 (包括目的內及目的外利用)時 ,例如 :建立去識別

化措施之管理規範 (至 少要去除那些資料變項 ?定期檢測並

要求更新加密、編碼等去識別工具等)、 重大個案之事後調查

及裁罰權 、大型資料庫建置的基本管理規範 、監督不同資料

庫間的交叉連結利用等 ,這些都不是既有的研究機構內之審

查委員會 (㏑sti何tionalReviewB0ard,工RB)所能發揮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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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1l就此而言 ,本判決所稱之獨立監督機制 ,幾乎已經是

重視個資保障各國之基本法制要求 。多數意見既然也再次注

意到這項重大缺失 ,卻只是追隨 17年前釋字第 6仍 號解釋

之腳步 ,非 常有耐心的再次提出警告 ,而 未明白宣告違憲 ,

誠屬遺憾 。本席在 17年 曾受邀就釋字第 6仍 號解釋一案提

出鑑定意見書 ,於今忝為本庭一員 ,老r已 等到兩鬢飛白 ,實

再無多數意見之耐心了。

︳35〕 次按 ,個人資料保護所涉及的憲法核心爭點 ,本來應該

是前述資料自主權 (從事前同意到事後退出的自主決定權 )、

目的之審查 (尤其是目的外利用)、 手段之審查 (例如去識別

化之方法及效果等)等實體問題 。如果只要求或過度強調獨
立監督機制 ,反而會有 「實體權利保障之程序化」,甚至 「空

洞化」的疑慮 ,也就是以國家權力分立層面的組織及程序保

障(亦 即國家機關問之相互制衡 ),來迴避甚至取代有關個人

權利與國家權力問實體界限之劃分及審查。換言之 ,獨立監

督機制的保障至多就是正當法律程序之事前及事中保障 ,仍

不足以也不應因而取代各項權利之實體保障及其審查 。但無

魚 ,蝦嘛好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就系爭個資法規定是否違反

比例原則之實體審查部分 ,既然已經輕輕放下 ,概認合憲 ;

則主文第二項就獨立監督機制之建置 ,至 少也應該宣告違

憲 ,始足以對資訊隱私權提供最低限度之憲法保障 。

〔36︳ 再者 ,本判決主文第三項就有關個人健保資料利用相關

法制之重要事項 ,認仍欠缺法律明確規定 ,因 而宣告違反憲

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 。其所稱重要事項之範圍 ,亦 包括

llIRB是
研究機構內,不 是資料管理者(如本案之健保署或衛福部 )的 審查機制 ;

其審查標的是研究計畫的內容 ,而 非資料庫本身的管理 ;其審查重點固然包括

資訊隱私之保障 ,但 比較是以研究參與者 (受試者)權 益保護為主 ,而 非資料

管理者就資料去識別程度、提供範圍、個資主體知情同意等之管理機制是否健
全。得到 IRB許可的研究 ,既不等於也不能擔保研究者擬取得或利用之個資 ,

均符合資訊隱私保障之要求。何況 IRB對於研究之執行及成果 ,也沒有事後監

督或究責之權。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5條第 1項所稱之倫理委員會比較

接近本判決所稱獨立監督機制 ,但並非機構外的獨立第三者機制 。
1b



「相關組織上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故如對照本判決

主文第三項之違憲宣告 ,主 文第二項至少也應為相同之違憲

宣告 ,始屬一致之價值判斷 。其實我國法之欠缺獨立監督機

關 ,本是內容違憲的實體問題 ,而 不只是既有規範內容之法

位階過低的形式問題 。如果衛福部或健保署的相關行政命令

或規則已有獨立監督機關的設置 ,而 本庭認其法律位階過

低 ,這時才是單純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憲問題 。但現行

法及相關命令等係完全欠缺有關獨立監督機關的規範 ,而 不

是已有規範但法律位階不足而已。因此更適當的審查方式及

結果應該是在主文第二項直接宣告違憲 ,而 不是只放在主文

第三項的形式審查結果中。

四 、健保資料庫之建置及利用等 ,應有專法之明文規定或授

權 ,不得僅以個資法之一般性 、框架性規定為依據

〔37〕 司法院釋字第 客03號解釋已曾明確釋示 :「 國家基於特

定重大公益之 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 、錄存人民指紋 、並有建

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 ,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的 ,其

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 ,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

性 ,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 。」按釋字第 603號解

釋作成當時 ,已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為現行個資法

之前身)之一般性規定。後者第 7條第 1款亦明文規定 :「 公

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 ,非有特定目的 ,並符

合左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為之 :一 、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

圍內者 。」然釋字第 603號解釋仍要求指紋資料庫之建置 ,

應有法律為依據 ,並應明定其法定目的 。可見像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或個資法之類的一般性 、框架性規定 ,應該不

會是釋字第 603號解釋所要求之法律依據 ,否則上開解釋也

不會另外強調比等要求 。

〔3田 依釋字第 603號解釋之意旨,國 家對於大規模資料庫之

建置 ,包括本案所涉及之全民健保資料庫 ,本即應有特別法

(如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為依據 ,且應明文規定其法

定目的 ,同 時禁止法定目的外利用 。目的外利用之禁止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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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則性之規範要求 ,因 此如果要授權第三人 (包括其他公

務機關、公私立機構及個人等)為原始蒐集目的外之利用(如

本案之學術研究),至少應於該專法中有明文之特別規定 ,不

論是將之正面列入法定利用目的之一 ,或將其自禁止範圍予
以排除 。個資法既然不是上述解釋所稱之專法 ,健保法第 7少

條第2項 又以比一般性 、框架性法律為其提供第三人目的外

利用之唯一法律依據 ,故在比範圍內 ,系 爭個資法連同系爭

健保法規定均因違反上述 「應以特定法律明定」之要求而違

憲 。本席就此支持本判決主文第三項之結論 。

五 、結語

︳3θ︳本席等與多數意見問雖然有上述差異 ,但整體而言 ,本

席等和多數意見在原則上仍支持個人健保資料之提供對外

利用 ,尤其是基於醫療 、衛生之學術研究 ,問題在於 :(l)

既有個資法已屬老舊法律 ,本身亟需大幅修正 ,更不足以作

為健保資料庫 (及其他大型資料庫)之對外提供利用的法律

基礎 ;(2)現行個資法及健保法等相關法令 ,對於去識別化
工具及效果的規範過於空泛 、密度不足 ,又欠缺退出權之規

定 ,至少於比範圍內均違憲 ;(3)健保資料庫之建置、管理

及利用 ,應 以專法定之 ,並有更嚴密的規範架構及程序 ;(碎 )

至今仍未建立個資保護的獨立監督機關。上述差異 ,與其說

是根本性的目標或方向不同 ,不如說是鞭策向前的力道有
另心。

Π0︳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 ,巨 量資訊的利用已經是不可擋的

需求及趨勢 。然資訊法制及治理 ,不 能只是追求功利主義的

效益 ,或以巨大公益為由 ,當然碾壓一切個人權利的主張 。

便宜行事的高效率管制 ,通常是會比層層節制 、講究程序 、

追求共識的民主治理 ,於短期內產生更大的效益 ,卻也可能

因此失去人民長期 、穩定的信任 。公共信任 ,應該是難以寫
入現代資訊法制 ,然 又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不成文支柱 。在全

面監控 、徹底利用 、高度效益的中國式資訊社會 ,與透過尊

重人權 、自主的民主社會機制 ,來追求類似的資訊治理及效

18



益目標 ,這兩者間 ,我們的選擇應該是很明顯的 。

Πl︳ 以本判決承認的退出權為例 ,與其詛咒有人只想享受健

保制度的利益 ,卻不願意提供自己的個資供學術研究 ,以成

就更大的群體利益 ;還不如先致力於修補既有機制的缺失 ,

建立一個更令人民信任的健保資料庫機制 。有足夠的信任 ,

留下的人就多了 ,出 走的人也會回來 。至於每個時代都會出

現的那群嚮往孤獨 自主 ,考卷必寫
“
theri顫t tob比lone” ,睡

夢中也會哼唱
“leavemeal0ne” 的現代亨利．大衛．梭羅(HcnΨ

DavidThore趾 )們 ,何妨就讓她們在這個一望無際的 21世紀

資訊森林中 ,有個華登湖 (WaldcnPond),可 以自我放逐 ,

自建木屋 ,相 互取暖 ?華登湖畔不會人滿為患的 。

lθ





怎法法庭 111年忘判字年 13洗判決部分不同忠見古

田家的力±抉勢若科技的狂勢愈來愈強大時 ,危更誅避地

保陣人民的瞣私社 ︳

只有在個人資訊瞣私社受到充分尊重與保陣的前提下 ,公

共利益才有其正才現的忠我 ;否則將如同朱社田象 ,使人

民瞣私淪為田家高社統治下的祭品 !

謝銘洋大法官提出

本件聲請案是因聲請人於 2012年間 ,數次向衛生福利

部 (下稱衛福部 )中 央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表示 ,拒

絕健保署將其所蒐集的聲請人個人健康保險資料 (下稱個人

健保資料)釋出給第三者 ,用 於健保相關業務以外之目的 ;

遭健保署拒絕 。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均敗訴 ,上

訴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更為審理 ,其後仍分別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l06年度判字第 5碎 號 ,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敗訴確定 。聲請人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

適用的 2015年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第 6條 、

第 15條 、第 1b條 、有重要關連的第 11條 ,以及全民健康

保險法 (下稱全民健保法)第 7少 條與第 80條 ,限制憲法第

22條所保障的資訊隱私權 ,違反憲法第幻 條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等 ,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b03號

解釋保障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乃 聲請解釋憲法並補充釋字第

b03號解釋 。

本件經憲法法庭審理後 ,認為相關法律對於個人健保資

料的儲存 、處理 、對外傳輸與利用等事項欠缺明確規定 ,不



符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主文第三項),且就個

人健保資料的目的外利用 ,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

關規定 ,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主文

第四項),就此本席亦表贊同。

惟本判決多數大法官將本件審查標的僅 r艮縮於個資法

第b條第1項但書第碎款 (下稱奈爭規定),而不受理其他

相關規定 (主 文第五項),並認為系爭規定符合法律明確性

原則及比例原則 (主文第一項),與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資

訊隱私權之意旨並無違背 ,並認為相關法律欠缺個人資料保

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僅為 「有違憲之虞」 (主文第二項)而非

違憲 ,本席並無法贊同 ,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

一 、字直採的先田過於限館

(一 )個資法弟 15你 、第 16條危納八字生採的

本件判決所涉之爭議資料為個人健康保險資料 ,其涵蓋

範圍甚廣 ,包括聲請人於確定終局判決中所主張之 「病歷與

醫療個人資料」 ,亦 即個資法第b條的部分高敏感特種個資
l。 而本判決所認定健保署所蒐集之健保資料內容 ,則 包括 :

健保醫療服務申報類總表 、明細 、醫令檔案 ;健保承保類檔

案 ;健保卡上傳類檔案 ;檢驗檢查上傳類檔案 (包含醫學影

1確定終局判決所採北高行更審的基礎事實 :「 本件被上訴人所蒐集之個人健保

資料 ,主要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機構審查辦法 (原 名稱 :全 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在其職掌範圍內 ,由 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申報醫療費用及上傳健保 IC卡乏就醫紀錄而來」 (見確定終局判決理由第

碎08行至碎13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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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資料);VPN上傳類檔案 ;特約醫事機構類檔案 ;健保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類檔案等 (見本件判決理由第碎段 )。

本判決僅以個資法第6條第 1項但書第碎款規定為審查

標的 ,而排除聲請人所主張的個資法第 15條第 1款及第 1b

條但書第 5款 ,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 ,以 其未經確定終局判

決直接適用 ,且與本件核心爭議之高敏威特種個資無涉為

由 ,而 不受理 。然而對於高敏感特種個資的目的外利用 ,確

定終局判決係以系爭規定未規範 ,因 而 「類推適用」個資法

第 lb條但書第 5款的規定 ,其仍應屬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的規定 。況且就法律適用而言 ,聲請人所主張的病歷與醫療

個人資料裡 ,除醫療記錄外 ,不 同醫療院所要求填寫的資料

雖然不盡相同 ,通常還包含一般性的個資 (例如姓名 、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婚姻 、職業等),其均會涉

及個資法第 15條第 1款及第 16條但書第 5款規定的適用問

褁訌。

另就個資法第 b條第 1項與第 15條及第 16條規定的關

係而言 ,理論上個資法第 15條及第 16條是以一般個資為規

範對象 ,就公務機關的蒐集 、處理 、利用及 目的外利用加以

規範 ,而 第 6條則是就高敏感特種個資的利用 ,於第 15條

及第 16條之基礎上 ,再加上更為嚴格的要件限制2。 否則無

從解釋何以個資法第b條對高敏感特種個資的目的外利用竟

未為限制 ,而採取比一般個資更為寬鬆的規範方式 。惟本判

2我
國個資法第 15條及第 lb條 即相當於歐盟 GDPR第 b條所規定的合法性基

礎 ,而個資法第 b條就相當於 GDPR第 少條第 2項就特種個資所規定的容許

性要件 。在 GDPR下 ,倘若欲就特種個資為利用 ,須 同時符合第 b條一般個資

之合法性基礎以及第 少條第 2項特種個資的容許性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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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多數大法官就這些規範問的關係並未進一步釐清 ,甚至認

為個資法第 16條但書第 5款部分 「與本件核心爭議之高敏

感特種個資無涉」 ,而 忽略其對於高敏感特種個資保護的重

要性 ,逕為不受理 ,殊屬可惜 。

(二)個資法施行抽則年 17侏亦危納入守直採的

系爭規定要求去識別化應達到 「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的程度 ,然 而何謂 「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對於個人健保

資料保護極為關鍵 ,個 資法本身卻未為規定 ,而個資法施行

細則第 17條定義如下 :「 本法第 b條第 1項但書
’
第碎款 、

第少條第 2項 第碎款 、第 16條但書第 5款 、第 1少 條第 1項

第碎款及第幻 條第 1項但書第 5款所稱無從識別特定當事

人 ,指個人資料以代碼 、匿名 、隱藏部分資料或其他方式 ,

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者 。」該規定為判斷是否符合無從識別

特定當事人所適用的重要依據 ,其規定的處理方式是否足夠

明確 、是否果真能達到 「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的程度 ,對

於個人健保資料保護能否真正落實 ,有 重大影響 。本判決未

將其納入審查範圍 ,本席認為實有所不足 。

二 、系爭規定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的要求

本件判決就系爭規定之內容「有關病歷、醫療、基因.⋯ ‥

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比限 :.⋯ ..四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構基於醫療、衛生⋯⋯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認為其中「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碎



「醫療 、衛生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必要」以及 「無

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不牴

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就此本席並無

法贊同。

本席認為系爭規定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處 ,不僅在

於何謂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並不明確 ,而且對於去識

別化義務主體的 「提供者」與 「蒐集者┘亦未為定義 ,且系

爭規定是否包含 「目的外利用」也不明確 。理由如下 :

(一 )何謂 「無從識別特定之古芋人」並不明確

系爭規定要求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

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然 而究竟何謂 「無

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在個資法第 2條並未加以定義 ,其並

非普通的法律概念或用語 ,且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 ,究竟何

所指 ?是否必須達到絕對無從識別的程度 ?抑 或是只要達

到相對無從識別 (亦 即仍然可以間接識別 )特定當事人的程

度即可 ?並不明確 ,顯然並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亦不

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 。

雖然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 :「 ..⋯ .所稱無從識別

特定當事人 ,指個人資料以代碼 、匿名 、隱藏部分資料或其

他方式 ,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者 。」然而該規定並未被本判

決納入審查標的 ,且其所規定無從辨識特定個人的方法並不

一致 ,同 時包含絕對無從識別 (匿名 )與相對無從識別 (代

碼 )兩種不同的情形 ,更是讓人無所適從 ;而且何謂 「其他

方式」並不清楚 ,導致實務上將 「加密」亦當成是去識別化

的處理方式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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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和 「匿名」乃屬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代碼」

即所謂 「假名化」 (pseudonymi2ati0n),是 以特定數值 、文

字或符號替代原有的個人資料 ,使其雖無法直接辨識特定個

人 ,但結合或串連外部資料 ,仍 然可以辨識出特定個人 (歐

盟 GDPRA㏄ icle碎 (5)參照),亦 即本判決所稱的可以 「間接

識別特定當事人」的情形 ,這才是個資法所規範的對象 。

至於 「匿名」 (anonymiz斑ion)則是將資料與特定個人

間的連結去除 ,使其縱使結合或串連外部資料 ,亦 無從直接

或間接辨識特定個人 ,即達到無可還原(iⅡevcrsibly)的程度 ;

其雖未必達到絕對無法還原的程度 ,但至少要達到依資料處

理時的科技發展程度無法還原 ,或縱使可以還原但所耗費的

成本與時間不成比例的程度 (GDPRR㏄itals2b參照)。 資

料如果經過處理達到匿名的程度 ,嚴格言之 ,已經不是個資 ,

而非屬個資法所規範之對象。

此外 ,前揭施行細則所規範之去識別化處理方式 ,尚 包

括 「其他方式 ,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容易被誤以為以「加

密」方式處理後的資料 ,因 已經無從辨識特定個人 ,亦屬符

合去識別化的 「其他方式┘之一 。

實則 「加密┘與假名化或匿名化乃不同的概念 ,加密是

基於防止資料外洩所採取的安全性措施 ,經過加密的資料固

然形式上無從辨識其資料內容 ,但如果未先經假名化或匿名

化處理 ,一 旦被解密或破解 ,資料內容將可以完整呈現 ,在

不需要結合或串連其他資料的情形下 ,就可以輕易辨識特定

個人 。是以加密技術本身並非假名化或匿名化 ,並無法被當

成是獨立有效的去識別化措施 。未經去識別化的個資 ,縱使

是以金鑰加密 ,金鑰擁有者或是可以破解加密技術的人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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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完全還原並識別全部的資料 。加密技術可以被當成假名

化或匿名化後 ,進一步的安全措施 ,但並無法取代假名化或

匿名化成為一種去識別化處理的方法 。此乃確定終局判決認

為本件健保資料是由衛福部派專人至健保署執行加密作業

並攜回加密之資料 ,而 由衛福部保有解密之金鑰且有還原資

料與主體連結之能力 ,並非由健保署單方掌握還原能力 ,此

種情形即不符合 「去識別化」標準的原因 。

是否果真能達到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的程度 ,對

於是否能真正落實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有重大影響 ,個 資法

不僅本身未明文加以規定 ,個 資法施行細則的規定將不同程

度的去識別化方法混雜規定 ,也不夠明確而容易令人產生誤

解 ,並不符合法律明確性的要求 。

(二)誰有去識別化的我務並不明確

系爭規定要求 「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經 『蒐集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其 中「提供者」

與 「蒐集者」究竟何所指 ,並未見規定 ,於施行細則中亦未

規定 。根據確定終局判決中引用的被上訴人健保署的主張 ,

健保署委託國衛院建置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 (或是

嗣後由衛福部建置的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提供子學

術單位為資料加值服務之申請 ,為個人資料 「提供者」 ,而

學術單位申請取得經加密之個人健保資料 ,為個人資料之

「蒐集者」(確定終局判決理由書第22b∼ 233行參照)。 則

究竟提供者是健保署 ,還是國衛院 (現則為衛福部)?概念

上難以理解且不明確 。

7



而且系爭規定只要求資料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 「或┘

「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如果健

保署是資料提供者 ,其所提供的資料若是去識別化後的個人

健保資料 ,固 無問題 ;然 而如果認為建置資料庫的國衛院或

是衛福部才是資料提供者 ,其於對外提供資料時才需要去識

別化 ,是否表示健保署可以將完全未做任何去識別化的資料

提供給國衛院或衛福部建置資料庫 ?如前所述 ,本件確定終

局判決認為本件健保資料是由衛福部派專人至健保署執行

加密作業並攜回加密之資料 ,因 此顯然健保署是將完全未做

任何去識別化的資料提供給衛福部 。尤有甚者 ,因 為系爭規

定對於兩個不同的去識別化的義務主體是以 「或」連結 ,因

此是否表示資料提供者 (不論是健保署 、國衛院或衛福部 )

可以將完全未做任何去識別化的資料提供給學術單位 (蒐集

者),只要學術單位於揭露時去識別化即可 ?若然 ,將使個

人健保資料保護的門戶洞開 ,問題極為嚴重 。

上述諸多問題 ,皆 肇因於系爭規定對於去識別化義務主

體的規範並不明確 ,不僅造成法律適用上的問題 ,也使人民

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無法落實 ,實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的憲法要

求有違 。

(三 )目 的外牙l︳ 用規托依抹也不明確

系爭規定對於高敏感特種個資 ,規定原則上不得蒐集 、

處理或利用 ,但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基於醫療 、衛生

或犯罪預防之目的」 ,「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不在此限。相較於個資法第 1b條但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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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規定一般個資的目的外利用 ,系 爭規定對於高敏感特種個

資之 目的外利用並未規定 。是以在法律適用上就產生疑義 ,

高敏感特種個資是否可依系爭規定而為原始蒐集 目的外的

利用 ?

有關目的外利用 ,司 法院釋字第 b03號解釋曾經指出「國

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 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 、錄存人民指

紋 、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 ,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

之 目的 ,其 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 ,具有密切之必要

性與關聯性 ,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 ,嚴格限制

個資的目的外利用 。

確定終局判決對於高敏感特種個資的目的外利用 ,是以

類推適用個資法第 16條規定的方式處理 ;而本件判決則除

就系爭規定對於 目的外利用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

相關規定 ,而認為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外 ,

對於比一問題並未正面回應 。然而本件判決既然肯定資料當

事人應得就 目的外利用請求停止利用 ,似乎間接肯認依系爭

規定之規定 ,即可為目的外利用 。

如前所述 ,解釋上個資法第
。

條是對於高敏感特種個資

於第 15條及第 1b條之基礎上 ,再加上更為嚴格的要件限制 ,

否則豈非影響個人隱私更嚴重的高敏感特種個資的受保護

程度竟不如一般個資 。然而在系爭規定不明確的情形下 ,多

數大法官不僅未將個資法第 lb條納入本件審理範圍以釐清

其與系爭規定間的關係 ,且逕將個資法第 b條但書第碎款當

作允許為目的外利用的依據 。在此情形下 ,僅以如此概括而

不明確的系爭規定作為高敏感特種個資目的外利用之規範

基礎 ,而 未考慮個資法第 lb條就一般個資目的外利用「原則

θ



禁止例外許可」的規定 ,顯然與釋字第 b03號解釋禁止法定

目的外使用之精神背道而.馳 。

至於不同公務機關之間
一
或是有上下隸屬的公務機關之

間 ,所 蒐集的個人資料是否可以流通 ,包括建置資料庫之情

形 ,亦應視其是否符合原始蒐集目的而定 ,並非有上下隸屬

關係的公務機關之間就可以任意流通或分享所蒐集的個人

資料 。如果原始蒐集的目的是為健康保險 ,則於健康保險業

務以外的處理與利用 ,都應該被認為是屬於原始蒐集的目的

外的利用 。縱使是將資料交由其他機關建置資料庫 ,其 目的

也必須符合原始蒐集之特定目的 ,亦 即是為處理健康保險相

關業務的目的而設置的資料庫 。本件衛福部所設置的健保資

料庫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其 目的在於 「將個別衛生

福利資料經統計分析以產生具應用價值之集體資訊」 (「 衛

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壹 、一 、參照),遠
比單純的健保業務來得廣 ,恐難被認為是符合處理健保業務

的原始蒐集目的。

三 、系爭規定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一 )對於禹救威特在個資之克用採取及格字直採羊

有關資訊隱私權的憲法保障 ,司 法院釋字第 b。3號解釋

是重要的里程碑 ,其從憲法保障的隱私權導出 「個人自主控

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 ,認為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 ,

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 ,受 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包括

保障人民可以自主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 、及在何種範圍

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

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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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權 。在該號解釋理由書中 ,對於蒐集指紋的審查標準 ,

認為 「指紋係個人身體之生物特徵 ,因 其具有人各不同 、終

身不變之特質 ,故一旦與個人身分連結 ,即屬具備高度人別

辨識功能之一種個人資訊 。由於指紋觸碰留痕之特質 ,故經

由建檔指紋之比對 ,將使守旨紋居於開啟完整個人檔案鎖鑰之

地位 。因指紋具上述諸種特性 ,故國家藉由身分確認而蒐集

個人指紋並建檔管理者 ,足使指紋形成得以監控個人之敏感

性資訊 。國家如以強制之方法大規模蒐集國民之指紋資料 ,

則其資訊蒐集應屬與重大公益之目的之達成 ,具備密切關聯

之侵害較小手段 ,並以法律明確規定之 ,以 符合憲法第22條、

第幻 條之意旨。」係以中度審查標準審查其合憲性 。

憲法法庭 111年 憲判字第 1號則除肯認血液乃屬高敏感

個人生物資訊之重要載體 ,強制檢測所得之血液中酒精濃度

值亦可能成為關鍵犯罪證據 ,因 此應有確保該等資訊不受濫

用與不當洩露之適當防護機制 ,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

權之意旨 ,並進一步認為 2013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5項 (現行法為第 6項 )的立法目的 ,乃屬憲法上特

別重要公共利益 ,對於受強制移送實施血液等檢體之測試檢

定者 ,就其受憲法所保障之人身自由、身體權以及資訊隱私

權 ,均 已構成重大限制 ,應就其合憲性予以嚴格審查 (理 由

段落 20、 21參照)。

本件所涉及的個人健保資料 ,其範圍遠較指紋或是血液

廣泛 ,且涉及大規模資料的強制蒐集 ‵處理與利用 ,其不僅

具有高度的私密性 ,而且一旦洩漏甚至會造成對憲法所保障

的人民的隱私權及其他基本權的高度危害性 ,是以本判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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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比例原則的審查上 ,應該採取嚴格審查標準予以審查 ,

本席亦表贊同 。

雖然本件判決認為在比例原則的審查上 ,應該採取嚴格

審查標準予以審查 ,並認為系爭規定之目的應係為追求特別

重要之公益 ,其所採取手段應有助於 目的之達成 ,且為最小

侵害手段 ,所犧牲之私益與所追求之公益問應具相稱性 ,始

與比例原則相符 (司 法院釋字第 b少0號 、第 7少少號及第 812

號解釋參照 )。 惟本件判決多數大法官卻認為系爭規定可以

通過嚴格審查 ,與 比例原則無違 ,並不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

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就此本席並無法贊同 。

(二 )必須符合為特別重大公共利益目的

由於個人健保資料涉及高敏感特種個資 ,而 且是大規

模 、強制性蒐集 ,系 爭規定要求必須是為追求醫療與衛生等

目的 ,且必須是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始得蒐集 、處

理及利用 。就嚴格審查標準而言 ,所欲達成之目的必須是為

追求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目的 。然而就系爭規定而言 ,是否

所有的統計 、學術研究均與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有關 ,非無

疑問。另外 ,在組織建制上亦應有適當的監督機制就個案加

以檢視 ,以確保其係為追求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 。然而在系

爭規定以及個資法就此並未就有所規範 ,實難謂其所欲達成

之目的確實已經符合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之要求 。

另外 ,如前所述 ,如果本件判決間接肯認依系爭規定亦

得為目的外利用 ,由於已經超出原始蒐集目的 ,而 為資料當

事人被蒐集資料時所未預期者 ,基於對其個人資訊隱私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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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應該有更為嚴格的重大公共利益要求 ,以及相當的監

督機制建制 ,始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

(三 )是否為最小侵害手段且符合相科性 ?

在比例原則的審查上 ,尚應考慮所採取手段是否有助於

目的之達成 ,且為最小侵害手段 ,所犧牲之私益與所追求之

公益問應具相稱性 。

系爭規定所採取的手段包括去識別化 、限於統計或學術

研究之必要 ,固 有助於追求特別重大公共利益目的之達成 ;

然而其是否屬於最小侵害手段 ,容有檢討之空間 。

最小侵害手段 ,首先在個人資料的蒐集上 ,必須符合資

料最少蒐集 (dataminimizati0n)原 則 ,僅得於統計或學術研

究必要範圍內而為蒐集 。其次 ,資料必須經過提供者處理後

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達到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

度 。而如何落實這些要求 ,均有賴獨立的監督組織與嚴謹的

監督程序有效地就個案進行審查 ,始能有效保障人民資訊隱

私權 。然而系爭規定與相關規定對比付之闕如 ,實難認為其

已經符合最小侵害手段的要求 。

況且如前所述 ,該如何進行去識別化 ,以及誰負有去識

別化的義務 ,系 爭規定並不明確 ,導致資料提供者可以將未

去識別化處理的資料釋出給蒐集者 ,只 要蒐集者揭露時去識

別化即可 ,因 此資料蒐集者可以取得完全未去識別化的個人

資料 。比種去識別化之要求過菸寬鬆 ,亦難謂其已經符合最

小侵害手段的要求 。

至於 目的外利用 ,如果認為系爭規定亦得做為目的外利

用之依據 ,則除在 目的上應該有更為嚴格的重大公共利益要

13



求外 ,在最小侵害手段上亦應有更為嚴格之要求 ,以避免個

人健保資料被濫用或被不當洩漏 ,而 導致資訊隱私權之侵害

擴大 。而且不同的目的外利用 ,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重要性

高低並不相同 ,所可以容許的最小侵害手段亦應有不同的判

斷標準 ,然 而系爭規定就此並未有所區別而為適當的規範 。

此外 ,由於個人健保資料是屬於強制納保所蒐集的資

料 ,正如本件判決理由所言 ,「 由相關法制整體觀察 ,卻未

見立法者依所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與利用目的問法益輕重

及手段之必要性 ,而 為適當權衡及區分 ,一律未許當事人得

請求停止利用 ,停止利用應遵循之相關程序亦無規定 ,亦 即

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顯然於個人資訊隱

私權之保護有所不足 ;於此範圍內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

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本件判決既然認為系爭規定及相關

規範欠缺容許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的規定 ,完全剝奪資料

當事人對其個人資訊的自主控制權而屬違憲 ,且在比例原則

審查上 ,採取嚴格審查標準予以審查 ,卻仍然以系爭規定已

課子去識別化措施義務 ,就認為已經符合最小侵害手段而可

以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 ,不僅忽略未容許當事人得請求停止

利用在判斷最小侵害手段上的意義 ,且割裂審查之結果 ,也

使得主文第一項與第四項在審查結果上 ,前後並不一致 。

四 、系爭規定欠缺獨立生廿找制危屈追怎

系爭規定適用於本件原因案件 ,乃 為個人健保資料中之

高敏感特種個資目的外利用之情形 ,涉及人民受憲法第22條

所保障的資訊隱私權之限制 。為使人民之資訊隱私權受到充

分之保障 ,對於資訊隱私權之限制應當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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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言 ,應踐行何種程度和內涵之程序規範始符合憲法正

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可從個案所涉之基本權之種類 、憲法有

無特別規定 、所涉之事物領域 、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 、

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 、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

等因素為綜合判斷 (司 法院釋字第 63少 、68少 號解釋參照 )。

本件所涉及國家強制蒐集個人健保資料 ,在未經當事人

同意或不知情的情況下為目的外之利用 ,其範圍遠較指紋或

是血液廣泛 ,且涉及大規模資料的強制蒐集 、處理與利用 ,

其不僅具有高度的私密性 ,一 旦洩漏 ,對於人民隱私權之侵

害屬於重大且不可回復 ,甚 而將對憲法所保障的其他基本權

利造成高度危害性 。或有論者認為人民在其資訊隱私權受侵

害之情形 ,可透過事後尋求司法救濟即為已足 ,無須建置獨

立之監督機制為事前的評估和審核 。然而 ,本席認為資訊隱

私權之侵害常常在高度隱密 ,或是在當事人不知情或無從察

覺之情況下為進行 ,人民亦難以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之下主

張其權利受到侵害 ,在此種情形下 ,國 家對於高敏感特種個

資之利用 (尤其是本件所涉之目的外利用)更應該在事前受

到相當程度之監督和檢現 ,例如高敏感特種個資之利用是否

基於特別重大公共利益之目的所為 ,或是對於個資的處理是

否達到所謂 「無從識別特別當事人」之法定程度等事項 。

另關於有論者主張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少 條 、第 80條 已

規範健保署就個人健保資料及相關資料之蒐集 、保存及利

用 ,衛福部亦訂有 「應用管理要點」、「審查作業原則」、

「使用作業須知」等行政規則規範個人健保資料之應用 ,且

研究人員亦須通過研究倫理之審查 (the工nstitutional比view

Bo缸d’ 工RB),現行之監督機制已經足夠 ,進而質疑建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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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 、獨立監督機制之必要性 。然而 ,如本件判決主文三及

其理由所言 ,從健保法及衛福部行政規則整體觀之 ,欠缺就

個人健保資料之對外傳輸或提供利用相關行為 ,其所應遵循

之法定要件與正當程序等重要事項為規範 ,不 符憲法第 23條

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

權之意旨。且公務機關 (健保署 、衛福部 )本身即為個人健

保資料之蒐集和進行 目的外利用者 ,即便其針對個人健保資

料之蒐用訂有相關行政規範以為審查 ,不 免有淪為球員兼裁

判之嫌 ,無法徹底落實監督之功能 。況且所謂的研究倫理之

審查乃屬機構內之自我審查 ,以確保所欲進行之研究符合科

學與倫理適當性 ,或許關於研究對於人民隱私權侵害與否亦

是其審查項 目之一 ,但仍與具有外部 、獨立性 、專以個資保

護為其主要任務之監督機制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欲達成之

功能仍屬有間 。

早在 2005年 司法院釋字第 b仍 號解釋宣告強制捺指紋

始核發身分證規定違憲一案即已指出 :「 主管機關尤應配合

當代科技發展 ,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 ,

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

施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 旨。」在憲法保障人

民資訊隱私權之誡命下 ,宣示應對於資訊隱私保障應有相應

之 「組織上與程序上」之防護措施 ,以達監督之功能 。然而

釋字第 b03號解釋作出至今已逾 16年 ,對於隱私權保障之

組織和程序法制架構似仍付之闕如 。由於獨立監督機制在個

人資訊隱私權保障的落實上 ,具有極為關鍵性的角色 ,如前

所述 ,在是否屬於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是否符合最小侵害手

段 、目的外利用的審查 、是否符合去識別性的要求等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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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獨立監督機關依嚴謹的程序加以審查 ,然 而系爭規定及相

關規定均未見就此有所要求 ,在個人健保資料的保護上顯有

不足 ,而 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應屬立法

不足而達到達憲的程度 。本件判決多數大法官認為 「由個人

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欠缺個人資料保

護之獨立監督機制 ,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 ,而有違

憲之虞⋯⋯」認為雖有保障不足 ,但只是 「有違憲之虞」之

警告性宣示而非違憲 ,其並無法有效督促相關機關儘速建置

相關法制 ,本席就此並無法贊同 。

五 、結語

本件判決是繼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之後 ,在個人資

訊隱私權保障上極為重要的一個判決 ,將影響未來台灣個人

資訊隱私權保障的走向 。

健保資料庫對於學術研究 、救治或預防疾病 、提昇醫療

與公共衛生水準 ,涉及重要的公共利益 ,有其重要性 。然而

畢竟這些作為研究的素材是來自於特定人之身體或檢體 ,所

獲得的病歷與檢驗結果 ,是屬於資料當事人極為私密 、敏感

的生物資訊而非公共財 ,理應受到充分的尊重與保障 ,以符

合憲法保障個人資訊隱私權與資訊 自主控制權的意旨 ,原 則

上只有經過資料當事人同意 ,始能加以蒐集 、處理與利用 ;

個資法只有在例外情形 ,基於特定重要公共利益的考量 ,規

定若干特殊情形 ,允許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在不需徵

得資料當事人事先同意下 ,於特定的目的 、要件與範圍內 ,

可以進行蒐集 、處理與利用 。由於此一例外規定限制人民受

憲法保障之重要權利 ,且並非如憲法法庭 111年 憲判字第 1

17



號案只是涉及個案的血液酒精濃度檢測 ,而 是涉及大規模強

制納保所蒐集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其個資範圍極為廣泛而

巨量 ,對人民權益的影響更為鉅大 ,一 旦洩漏不僅個人資訊

隱私權受到侵害 ,甚至會危及憲法所保障的其他基本權利 ,

在合憲性上自應該受到更為嚴格的審查 。

國家原本就掌有強大的公權力 ,在國家力量挾勢著科技

的優勢愈來愈強大時 ,應該更謙遜地考量人民隱私權的保

障 。愈重視民主 、人權的國家 ,對於個人資訊隱私權的保障

愈重視 ,只 有在個人資訊隱私權受到充分尊重與保障的前提

下 ,公共利益才有真正實現的意義 。否則如果一味強調公共

利益而忽略對人民隱私權的保障 ,將如同集權國家犧牲人民

的隱私而成就所謂的公共利益 ,結果將使人民的隱私淪為國

家高權統治下的祭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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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法法庭 111年怎手l︳ 字年 13洗判決部分不同七見古

拚忠放大法官 提出

本號判決多數意見認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
一
)符合比例原

則 ,不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即 主

文第 1項 比例原則部分),暨個資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

欠缺個人資料 (下稱個資)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 ,僅有違憲

之虞部分 (即主文第 2項 ),本席均尚難同意 ,爰就此二部分

提出不同意見 。

士 資訊路私社部分、

一 、資訊時私權兵資訊自決社

按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 自由發展 ,乃 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之核心價值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 ,惟基

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 ,並為保

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 自主控制 ,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而 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

(本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參照)。 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

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 ,乃 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

料 、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

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

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

對 ,國 家得於符合憲法第 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 ,以 法律明

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

目的而有大規模 蒐集 、⋯⋯ 、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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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 ,運用足以確保資

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 ,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

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

之本旨。」(司 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參照)又 「●⋯．．生活私

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 ,屬 憲法所保障

之權利⋯⋯」(司 法院釋字第 689號解釋參照 )。

關於資訊隱私權與資訊 自決權 ,論者有自資訊自決係保

障個人外在行動自由 ,資訊隱私則係維護個人人格內在形成

之彈性空間 ,而認其二者因不同內涵與性質而形成各自不完

全相同之保護射程範圍 ,1並認二者概念應子釐清。
2依

資訊隱

私與資訊 自決之文義 ,並參諸上述司法院解釋 ,資訊隱私權

應係針對隱私權中關於個人資料部分之描述 ,其著重者係個

人生活私密領域之資訊不受他人侵擾 自由之保障 ;至 資訊自

決權則重在個人對其自身資料享有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 、

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自主控制權 ;惟個人生活私密領

域之資訊不受他人侵擾 自由之保障 ,勢須使個人對其自身資

訊享有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

自主控制權 ,是二者固各有著重之權利內涵 ,然於憲法裁判

進行個案法規範對人民基本護之限制 ,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

審查時 ,係應就該法規範之規範意旨 ,整體判斷所涉之基本

權面向 ;於與個資相關之法規範審查 ,該法規範或僅涉資訊

隱私權或資訊自決權 ,或係兼及二者 。實則 ,就現今之大數

據時代 ,所面對個資未經當事人同意之大規模蒐集 ,並建立

生
邱文聰 ,從資訊自決與資訊隱私的概念區分一評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的結

構性問題 ,月 旦法學雜誌 ,168期 ,2009年 5月 ,頁 197。
2張志偉

一

記憶或遺忘 ,抑或相忘於網路一從歐洲法院被遺忘權判決 ,檢視資訊時代下的個人

資料保護 ,政大法學評論 ,l碎8期 ,2019年 3月 ,頁 31。

2



資料庫儲存之情形 ,相 關法規範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審查 ,

除應本於資訊隱私權及資訊自決權之內涵 ,整體考量審查標

的之法規範是否在其等射程範圍 ,資以判斷個案法規範所涉

之基本權外 ,融入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所稱組織上

與程序上必要防護措施等 ,亦係必要之思考方向 。

二
一系爭規定一所涉之基本#

本號判決審查標的中之系爭規定一係個資法第 6條第 l

項但書第 4款規定 ,而觀個資法第 1條 :「 為規範個人資料

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 ,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 ,並促進個人資

料之合理利用 ,特制定本法 。」之規定 ,得認個資法所欲保

護者 ,係 包含人民對其個資之不受侵擾 自由及 自主控制 。

依個資法之法名及其第 1條規定之立法目的 ,個 資法係

規範個資保護之法律 ,故該法針對個資之取得或利用等 ,係

採原則禁止 、例外容許之立法模式 ,其 中之第 6條第 1項係

就病歷等特種個資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 (下併稱蒐用),所為

原則禁止 、以但書例外容許之規範 。屬其但書例外容許規範

之系爭規定一 :「 有關病歷 、醫療 、基因⋯⋯健康檢查⋯⋯之

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

不在比限 :⋯ ⋯四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 、衛

生⋯⋯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

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 。」之規定 ,除可認係限制人民基本權之規定外 ,其所限

制之基本權係包含資訊隱私權及資訊自決權 (詳下述 )。 雖本

號判決多數意見針對系爭規定一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審查 ,

就所涉基本權僅稱「資訊隱私權┘,但就其係援引司法院釋字

3



第 603號解釋 ,並參諸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內容 ,

本席認本號判決亦肯認系爭規定一涉及之基本權 ,係 包含資

訊隱私權及資訊自決權 ,僅是仍沿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

為資訊隱私資權之用語 。是本席以下就系爭規定一是否違反

比例原則之意見 ,雖本於綜合資訊隱私權及資訊 自決權之保

障意旨予以整體判斷之方向為之 ,惟仍依本號判決使用資訊

隱私權之用語 。

八 系爭規定一道反比例原貝l︳ ,描們忘法年 22你保昨人民

資訊路私#之忠旨;個 資法或其他相開法律欠缺個資

保吐之扣立生廿找制 ,亦你速怎

一 、系爭規定一之解析

本席就系爭規定一例外容許特種個資之蒐用之解釋 ,與

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一之理解不盡相同 ,進而以比為基礎所

為之比例原則審查 ,也有不同之處 ,爰說明如下 。

(一 )系 爭規定一你而於技感個資之規先

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 有關病歷 、醫療 、基因、．l生

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 、處理或

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係就病歷等

特種個資之蒐用 ,所為原則禁止 、以但書例外容許之規範 ,

其中但書第 4款即系爭規定一 ,依前開引自本號判決所表現

之文字 ,即 「有關病歷 、醫療 、基因⋯⋯健康檢查⋯⋯之個

人資料」(參見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 ),可知作為本號判決審

查標的之系爭規定一 ,係僅就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特

種個資中之病歷等敏感性個資(下稱敏感個資)為審查範圍 ,

而敏感個資係涉個人極私密領域 ,基於其與人性尊嚴 、個人
4



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密切性 ,應予以較高度之保障 (即於比

例原則之審查上 ,至少應採中度審查標準 ,系 爭規定一之審

查標準則另詳下述 )。

(二 )系爭規定一容許對敏感個資為至少
——

女之強制克用

1.系爭規定一所規我之技威個女克用 ,母斤經〧芋人

同忠

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係就病歷等敏感個資之蒐用 ,

所為例外容許之規範 ,其但書所規範之 6款例外容許規定中,

第 6款規定 :「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 、處理

或利用 ,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 ,不在此限。」而依資訊自

決權之意旨,個 資之蒐用 ,原 則上應依當事人同意始得為之 ,

然綜觀個資法第 6條第1項但書之 6款例外容許規範 ,除第

6款係為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之容許情形規定外 ,尚 有其

他 5種之容許規範 。從而 ｝屬其他 5款容許規範之系爭規定

一 ,其所規範之情形 ,當係指未經當事人即個資所有者同意

之情形下 ,所為之敏感個資蒐用。

2.系爭規定一所規先之技威個資克用 ,毋斤告知古芋

人

系爭規定一所規範之敏感個資蒐用 ,既屬非經當事人同

意者 ,且依個資法第 6條第 2項
3準

用之同法第 8條關於向當

事人蒐集個資之規定 ,其 第 2項針對免為告知蒐集者 、蒐集

3個
資法第 6條第 2項 :「 依前項規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準 用第 8條 、第 9條規定 ;

其中前項第 6款之書面同意 ,準 用第 7條第 1項 、第 2頂 及第再項 >、見定 ,並以書面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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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個資類別等 6種事項
4之

規定中
5,並

無系爭規定一所規

範之情形 ;且若係直接向當事人蒐集 ,又應為蒐集目的等之

告知 ,則 比等個資之取得 ,實際上係已得當事人同意 ,自 毋

庸再適用系爭規定一 ;並其亦非系爭規定一所欲規範之範

疇 。是系爭規定一所規範之蒐集 ,原 則上核屬針對非由當事

人提供者 。此外 ,依個資法第 6條第 2項 準用同法第 9條第

l項及第 2項 第4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為前項之告

知 :⋯⋯四 、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

要 ,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

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規定 ,即 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

之個資暨處理或利用前免為告知蒐集目的等之結果 ,系 爭規

定一所規範主體之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依 系爭規定

一 ,向個資所有者以外之第三人所蒐集之敏感個資 ,對比等

個資之處理 、利用 ,係得免向當事人即個資所有者告知前述

個資法第 8條第 1項 明列之蒐集目的等 6種事項 。從而 ,依

系爭規定一所為之敏感個資蒐用 ,係無庸告知當事人 。

3.余爭規定一容許對致威個資為至少一次之強制克用

系爭規定一所容許之敏感個資蒐用 ,既得毋庸告知當事

人 、亦毋庸經當事人同意 ,則就該個資所有者而言 ,其係存

在至少一次之強制蒐用 。

所以稱「至少一次」,係指系爭規定一所規範之公務機關

可個資法第 8條第 1頂 :「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 15條或第 19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

料時 ,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 、蒐集之 目的 。三 、個

人資料之類別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地區 、對象及方式 。五 、當事人依第 3條規定得行使

之權利及方式 。六 、當事人得 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 ,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
5個

資法第 8條第 2頂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

二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三 、告知將妨

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 、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五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 、個人

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 ,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
6



或學術研究機構 ,其個資之提供者若係直接向當事人蒐集 ,

因在提供者為蒐集時可能有經當事人同意或有依法告知當

事人 ,然依系爭規定一所為之蒐集 ,既得毋庸告知當事人 、

亦毋庸經當事人同意 ,是僅存在於依系爭規定一為蒐集時之

一次強制蒐用 。然如本件之健保資料庫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因健保給付 ,自 各特約醫療院所取

得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之醫療等敏感個資 ,如未經個資所

有者同意 、亦未告知個資所有者 ,則係該等個資蒐用可能存

在之第一次強制 ;而健保署未經個資所有者同意 、亦未告知

個資所有者 ,將比等個資提供子衛生福利部 (下稱衛福部 )

建置之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即屬比等個資蒐用之第二次

強制
6;而

衛福部未經個資所有者同意、亦未告知個資所有者 ,

將其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所儲存之個資 ,提供予其他公務

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則屬比等個資蒐用之第三次強制 ;其

中如上述之第一次強制部分 ,健保署之蒐用依據 ,應為個資

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或第 2款規定 ;至於第二次及第

三次強制部分 ,衛福部及其他公務機關 、學術研究機構之蒐

用依據 ,應為系爭規定一 ,故謂系爭規定一容許對敏感個資

為至少一次強制之蒐用 。而觀比例 ,實可更明日才斤系爭規定一

對敏感個資所有者之資訊隱私權 (自 決權 )之限制程度 。

(三 )系爭規定一所規托「小療、衛生之統計或年竹研究目

的」,非均屈特別重要公益 ;且相對於其個資提供者

之原比朱目的 ,屈 目的外才l｜ 用

6有認個資法第 2條第再款就該法所稱 「處理」之定義中,所稱 「內部傳送」,就公務機關而言 ,

解釋上應包括同一行政主體有隸屬關係之各機關問 。李建 良 ,資料流向與管控環節一個資保護

ABC,月 旦法學雜誌 ,272期 ,2018年 1月 ,頁 29。 若依比見解 ,則 不存在比所稱之第二次強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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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 爭規定一之規先目的 ,非均屈特別重要公益

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 ,總體而言 ,評價為

重大公共利益 ,原 則上或較無疑義 。蓋既稱醫療 、衛生之統

計或學術研究 ,想像中最大可能係為發現或辨識疾病之有效

治療方法 ,但其亦可能是如發現皮膚長雀斑 、老人斑之原因

及其去斑方法之學術研究 ,比等學術研究似難謂與醫療全然

無關 ,但得否謂係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實有爭議 ;而 上述僅

是舉例 ,實則 ,醫療 、衛生 、統計或學術研究均屬不確定法

律概念 ,在個案之涵攝上存有諸多可能 ,是系爭規定一之規

範目的 ,本席尚難贊同均屬特別重要公益 。

2.系 爭規定一之規先目的,相對於其個資提供者之原先朱

目的 ,屈 目的外牙l︳ 用

如前所述 ,依系爭規定一所蒐用之個資 ,原 則上係非個

資主體之當事人所提供 ,是就系爭規定一所稱資料提供者之

原蒐用目的言 ,系 爭規定一規範主體之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

機構 ,所基於之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 ,自 屬 目

的外利用 。此外 ,依前述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6款規

定 ,關於敏感個資 ,並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 ,而 為逾越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 。是縱認公務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得將其原依當事人同意而蒐集之個資 ,依系爭

規定一 ,為原經當事人同意目的外之其他醫療 、衛生之統計

或學術研究目的之利用 ,亦屬原當事人同意目的外之利用 。

(四 )系爭規定一容許依該規定目的克用之無感個資 ,於

揭#前母斤去識別化

1.系 爭規定一所要求之無從識別特定古芋人 ,你仍具送
8



原可能

系爭規定一所稱之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本席贊同本號

判決所稱 「使資料不合可直接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訊 ,但其

資料仍屬可能間接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訊之情形」之結論

(參見本號判決理由第 40段 )。 簡言之 ,系 爭規定一所要求

去識別化之敏感個資 ,係指非可直接識別 ,但經由極端方式

仍有還原可能之個資 。

2.系 爭規定一容許依其規定目的克用之個女 ,於揭#前

母斤去我別化

依系爭規定一關於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

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規範文義 ,則符合

系爭規定一所蒐集之敏感個資 ,於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蒐集時暨蒐集後之處理及利用過程 ,如無揭露情事 ,均毋庸

予以去識別化 。換言之 ,如提供者於提供時未將該等敏感個

資予以去識別化 ,則 為與提供者原蒐集目的不同之公務機關

或學術研究機構 ,在其等為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過

程中 (即揭露前),所處理者 ,係既未經當事人同意、亦未告

知當事人有被蒐用情事之直接可識別特定當事人之敏感個

資 。

3.系 爭規定一你因年衍研究需要 ,而容許個資於提供時

毋斤去我別化

系爭規定一所以就此等敏感個資之去識別化 ,為 「資料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之規定 ,依本

案中華民國 ll1年 4月 26日 言詞辯論時 ,個 資法主管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訴訟代理木之陳述 ,係 因 「個資法是普通
9



法」、「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 ,有 時候還是要關照到學術研究

的目的 ,假使是在研究者必須要使用到仍有可能識別的時

候 ,你提供給他的是完全無從識別的話 ,這會讓資料本身成

為無意義的資料」(該 日言詞辯論筆錄第 33至 34頁 參照 )。

換言之 ,個 資法之主管機關亦認系爭規定一就該款所為個資

去識別化之規定 ,並未要求個資於提供者提供時即已須去識

別化 ,其理由則是學術研究有需用未去識別化個資之情形 。

二
一系爭規定一道反比例原貝l｜ ,描們忘法弟 22侏保昨人

民資訊砝私社之七旨

承上所述 ,系 爭規定一所規範者 ,不僅係容許敏感個資

之蒐用 ,更是該等個資之強制目的外利用 ,而基於敏戚個資

係涉個人極私密領域 ,強制之 目的外利用 ,更是對個資所有

者之自主控制為極嚴重之干預 ,是就系爭規定一是否符合比

例原則之審查 ,本席贊同本號判決所採之嚴格標準 (本號判

決理由第 45段參照 )。 而依系爭規定一所規範之醫療 、衛生

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 ,既尚非皆得評價為特別重要公益 ,

是系爭規定一於比例原則之目的審查上 ,已非得全然通過 。

又關於系爭規定一所採之限制手段 ,雖有為統計或學術

研究所必要之最小蒐用原則及個資去識別化之要求 ,但在所

蒐用個資之去識別化要求上 ,則僅規範 「提供者處理後」或

「蒐集者揭露時」,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從而使為原始蒐集

巨的外強制蒐用之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得蒐集可直接

識別特定當事人之敏感個資 ,進 而對其等為處理及利用行

為 。就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言 ,縱難以否定可

能存有蒐用之敏感個資須具直接識別性之情形 。但基於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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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一 ,係對被強制為目的外蒐用之高私密性敏感個資所有

者之資訊隱私權 (含 自決權 )之限制規定 ,而 比等個資以未

去識別化之形貌被接觸之機會愈多 ,個 資所有者冬資訊隱私

權遭侵害之風險即愈高 ;是雖個資法係屬普通法 ,但 目的上

存有蒐用之個資須具識別性之學術研究 ,一般而言究屬例

外 ,而 未去識別化個資之蒐用 ,又係對人民資訊隱私權產生

更多被侵害之風險 ,是規範上本當以之作為例外 ,並考量其

他之規範模式 ,始符最小侵害原則 。實則 ,系 爭規定一所稱

之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係可經由極端方式予以還原 ,已如

前述 ,是就須使用具直接識別性個資之特殊例外情形 ,本得

以如另設獨立監督機制或例外之程序規定 ,就個案為是否准

個資還原或給予未去識別化個資之監控 ;或 另配合監督機

制 ,賦子個資所有者如停止處理或利用資訊之自主權等綜合

考量之規範模式 ;尚 非於無其他適當配套機制及相關規範

下 ,即 因可能存有特殊須使用未去識別化個資之例外情形 ,

而為系爭規定一之將例外作為原則之規範 。故系爭規定一中

屬特別重要公益目的部分 ,其所採僅須蒐集者於揭露時無從

識別特定當事人之手段 ,亦難謂係為達其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之最小侵害手段 ,而使敏威個資所有者之資訊隱私權 (含資

訊自決權)受過度之限制 ,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

私權之意旨。

綜上 ,系 爭規定一所規範 「醫療 、衛生之統計或學術研

究目的」,尚 非當然均屬特別重要公益 ,而本號判決多數意見

謂 :「 基本上尚難即謂不符特別重要公益目的之標準。．l隹實際

操作上應由一定之獨立監督機制 ,依申請個案之相關情狀作

嚴格之審查」(本號判決理由第 48段參照)似亦承認系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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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所規範之目的應存有非特別重要公益者 ,但可藉由獨立

監督機制就個案具體判斷是否具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予 以維

持系爭規定一未違反比例原則之合憲結論 。而獨立監督機制

就系爭規定一目的之合憲性既具重要性 ,則在個資法並無相

關獨立監督機制之設置規範下 ,如何在嚴格審查下支持系爭

規定一容許敏感個資 ,毋庸經當事人同意 、毋庸告知當事人

而為原蒐集目的外之蒐用 ,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之結論 ,本席

實感因惑 。

此外 ,基於人民受憲法第 22條保障之資訊隱私權係內

含資訊自決權 ,且如此之資訊隱私權內涵 ,復為本號判決多

數意見所肯認 (本號判決理由第 32段參照 )。 而系爭規定一

所限制之資訊隱私權係內含資訊自決權 ,個 資法針對人民冬

資訊自決權 ,則分別於第 3條為依該法規定行使 ,不得預先

拋棄或預約限制之規定 ,以及於第 l1條為具體之自決權內

容規範 。個資法第 3條就人民之資訊自決權既限依該法即第

l1條所定者 ,而個資法第 ll條之規定 ,於人民資訊自決權

之保障係有所欠缺 ,亦經本號判決宣告違憲在案 (參見本號

判決主文第 4項及理由第 69段 、第 70段 )。 則於本號判決

已為相關法制整體觀察 ,個 資法就人民資訊自決權之保障係

有所不足之判斷下 ,多 數意見卻將憲法保障個資事後控制權

之要求與屬限制人民資訊隱私權 (含資訊自決權 )之系爭規

定一割裂評價 ,仍認容許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間流通利

用敏感個資 ,又無須於揭露前去識別化之系爭規定一 ,未因

而違反比例原則 ,不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

之意旨 ,本席尚難以理解 ,亦不贊同 。

三 、個資法或其他相而法律 ,欠缺個資保設之獨立盅控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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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對忠法年 22侏人民資訊路私稚之保昨不足 ,危屈

追忘

如上所述 ,煞 爭規定一所採僅須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

於揭露時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手段 ,就敏感個資所有者之

資訊隱私權係屬限制過度之判斷 ,本席所形塑之理由中 ,係

包含因個資法無獨立之監控機制 ,致其過於寬鬆之去識別化

要求規定 ,更易形成資訊隱私權保障之破口 ,非屬最小侵害

手段 ,而構成對資訊隱私權之限制過度 ,違反比例原則 。是

本席認個資法雖屬普通法 ,但於個資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未設

置獨立監控機制之規範下 ,屬 普通法之個資法卻仍以系爭規

定一對敏感個資之蒐用為過於寬鬆之規範 ,而 對敏感個資所

有者之資訊隱私權 (含資訊自決權 )為過度之限制 ,是關於

欠缺個資保護之獨立監控機制 ,所形成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

保障不足 ,亦應屬違憲 。本號判決多數意見認僅係有違憲之

虞 (參見本號判決主文第 2項 ),本席尚難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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